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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李　克　强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５日)

　　推进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对于

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运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每年都要就此主题召开一次

全国性的电视电话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回顾过

去一年 “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

况,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

一、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着力优化营

商环境

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于市场主体的活力

和社会创造力,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发展的体制性、制度性安排,其优劣

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兴衰、生产要素的聚散、发

展动力的强弱.通过深化 “放管服”改革来优化

营商环境,从根本上说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近些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下

行压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我们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不搞 “大水

漫灌”式强刺激,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度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其中一个关键性举措就是持

续推进 “放管服”改革.这实际上是一场刀刃向

内的政府自我革命,旨在重塑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

几年来,我们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大幅削减

行政审批事项,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全面

改革商事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全面实施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加

强信用体系建设;优化政务服务,提升服务效

率.同时,将 “放管服”改革与大规模减税降

费,特别是由点到面推开的 “营改增”结合起

来;与对中小企业实行普惠性优惠政策、清理涉

企收费和降低融资、用能、上网、物流等成本结

合起来;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广泛开展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结合起来,协同发力,有效激发

了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同时,随着我国

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国际营商环境排名大幅上

升,增强了对外资的吸引力.这些对于扩大就

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稳中向好起到

了关键支撑作用.这几年地方在推动经济发展

中,逐步把注意力更多放在推进 “放管服”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上,更大激发市场主体的活

力.通过刚才几位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发言可

以看到,地方结合实际积极探索,推出了许多独

具特色、深受企业和群众欢迎的好经验好做法.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

到,深化 “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成效

仍是初步的,优化营商环境还要付出艰苦努力.

目前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审批许可、不合理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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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措施还是较多,影响企业投资兴业和群众创业

创新.市场监管不公、检查任性、执法不力等问

题依然突出,一些领域竞争不公平、市场秩序混

乱,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问题仍然存在.公共

服务也有不少短板,一些政府和部门服务意识不

强、办事效率不高,工作拖沓敷衍、推诿扯皮,

企业和群众意见较多.我们到基层,还是能听到

有各种各样的反映.我国营商环境与国际先进水

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有些指标排名还比较靠

后.在当前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经贸环境发生深

刻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要提高国际竞争力,要保

持和增强引资吸引力,就必须在深化 “放管服”

改革上有更大突破,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有更大进

展.

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可

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对此,党中

央、国务院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今年以

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中的积极因素

在增加,但是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加,特别

是外部环境挑战上升成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我

国经济平稳运行的态势还不稳固,面临新的下行

压力.应对这些风险挑战,根本上是办好我们自

己的事,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怎么保持平稳运

行? 过去４０多年我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

成就,关键靠的是改革开放.实现把我国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目标,更离不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事关中华民

族长远和根本利益,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形

势如何复杂,不管国内发展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

挑战,我们都必须坚定不移把改革开放推向前

进,通过改革开放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把亿

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把国内近

１４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潜力挖掘出来.深化 “放

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关

键举措,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大改革

之举,也是当前实现 “六稳”、办好我们自己的

事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不懈深入推进.

深化 “放管服”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增强 “四个

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政府工作报

告»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政府职能深刻转变,

大幅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最大限

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市场活动

的直接干预,加强公正监管,提高政务服务能力

和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

力、增强内生动力、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总结这几年 “放管服”改革的经验,找准下

一步继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方向,要注重把握好以

下两点.

一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这

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方向.市场化就要破除不

合理体制机制障碍,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市场化本身有一个过程,虽然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

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要坚持市场化改

革方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

快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

系.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政

府的主要着力点还是要围着市场主体转,以权利

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保障公平准入,以加

强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以优化公共服务便利

投资兴业,把市场主体的活力激发出来.法治化

就要营造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给市

场主体以稳定的预期.要做到规则公开透明,政

府所有规则和标准原则上都应该公开,不公开是

例外,让市场主体知晓并按照规则和标准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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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监管公平公正,在法律面前各类市场主体

一律平等,政府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要依

法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合法权益,让市场主体放

心安心去发展创造.国际化就要持续扩大开放.

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必须不断拓展

开放领域、提升开放水平,维护以规则为基础、

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

贸组织规则的完善.我们的营商环境要与国际先

进水平对标,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这

样不仅能更多吸引外资,也有利于我们的企业在

国际市场大平台上参与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

实现我发展利益.

二是坚持行 “简约”之道.大道至简,政简

易从.反过来讲,政繁就难行.不论是放是管还

是服,都要抓住 “简约”这一要领.简政放权就

是要把该放的权放给市场和社会,这样政府可以

腾出更多力量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公共服

务.监管也要体现 “简约”的精神,把它贯彻到

监管理念、规则和执法当中.我们要简政放权,

但决不是放任不管,而是管的过程中要删繁就

简、透明高效、便民利企.

二、推动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进一步放出

活力

经过近几年不懈努力,简政放权成效明显,

但还要继续深化,把该放的权彻底放出去,把该

减的事项坚决减下来,把该清的障碍加快清除

掉,持续为市场主体松绑、铺路.

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大力压减行政许

可和整治各类变相审批.我们已经实行了全国统

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但是清单事项仍然

偏多,清单之外的障碍也还不少.现在中央和地

方层面设定的行政许可中,还有不少是不必要

的.国务院部门要带头进一步压减行政许可,今

年要再取消下放一批.对保留的许可事项也要逐

项明确许可范围、条件、环节等,能简化的都要

尽量简化.继续压减工业生产许可证,今年要把

许可证的种类再压减一半以上.大力清理简并种

类过多、划分过细的资质资格许可事项.

当前还需要引起重视、加以解决的一个突出

问题是,虽然行政许可事项取消了,但是大量的

备案、登记、年检、认定等部门管理措施还普遍

存在,甚至有些方面还在增加,规则不透明,流

程也不规范,办理起来很麻烦.还有一些管理措

施带有过去计划经济色彩,比如,有企业反映,

进口一些高端仪器设备、关键零部件需要办理进

口环节的免税,年初就得向有关部门报额度计

划,如果年中进行调整,超出计划就不能免税.

这类事情还有不少.要摸清部门管理措施的底

数,逐步把该减的减下来.对确需保留的要实行

清单管理,并向社会公开.

二是着力打通企业开办经营和投资建设这两

大重点领域的堵点.我们这几年推进 “放管服”

改革,包括全面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催生了大量

市场主体.与２０１３年相比,目前我们的市场主

体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一亿一千多万户.当

然,市场主体并不会无限增长下去,在竞争中是

有生有死、优胜劣汰的,有一些该退出的就退

出.同时要看到,我们的市场主体确实有中国自

身的特点,一亿一千多万市场主体里有７６００万

是个体工商户,按一家个体工商户平均两三个人

就业算,加起来就容纳了２亿左右人口的就业;

企业有３６００多万户,其中９０％是中小微企业,

他们对于扩大就业、拓展内需都起到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做好 “六稳”工作,首先就是稳就业,

稳就业不能全靠大企业,主要还是靠大量的个体

工商户和中小微企业,这是我们在稳就业方面走

出的一条有效路子.过去就不了业都找政府,现

在这么多的个体工商户、这么量大面广的中小微

企业,对就业的确起了主要支撑作用.不仅如

此,这些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还打通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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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细微末节”,使内需更大释放出来.中国为

什么对外资有吸引力,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规模

大、发展潜力大.当然,大中企业特别是大型企

业作为骨干支撑也很重要.所以我一直讲,大企

业要顶天立地,小企业要铺天盖地;大企业是红

花,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是绿叶,红花绿叶应

该交相辉映,这样才能更好释放内需潜力、激发

市场活力.因此,我们要继续大力培育新的市场

主体.

现在市场主体培育和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

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 “准入不准营”的情况依

然存在.企业拿了营业执照以后,往往还有很多

证件要办、不能马上开业.这几年我们推行的

“证照分离”改革,对解决这个问题是有成效的,

下一步要继续推进,重点是 “照后减证”.要进

一步压减企业开办时间,今年要压减到５个工作

日以内,有条件的地方压减到３个工作日.我到

东部沿海的大城市看到,有的地方已经压减到１

个工作日.这实际上也给政府管理提出了高标

准、高要求.能够这么短时间办好营业执照,离

不开信用体系的支撑.有的地方反映,现在有人

拿着别人的身份证去开办企业,然后把税收、债

务推到别人身上,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信用

体系还不健全、信息公开透明度还不够.同时我

们还需要完善市场主体的退出通道,促进优胜劣

汰.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周期长、程序繁琐.近年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改革

措施,今年在全国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上半年要使审批时间压缩到１２０个工作

日以内.但这在世界上还只是中等水平,有条件

的地方还要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间.今年一季度投

资稳定增长,但是最近两个月增幅又有所下降,

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不能

过度依赖投资,但有效投资还是必要的.扩大投

资不是光靠投钱就行了,一些投资之所以不能按

时形成实物量,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不够,其中一

个原因就是审批环节多、时间慢,导致项目迟迟

开不了工.工程建设要考虑安全及其他必要条

件,在此前提下,要通过改革缩短审批时间.这

实际上也考验着政府的管理能力.

三是协同推进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和 “放管

服”改革.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和 “放管服”

改革,都是为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前段时间我

到几个省去调研,并召开了企业和地方座谈会.

企业普遍反映,减税降费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

顶住经济下行压力最直接、最公平、最普惠、最

有效的办法.增值税改革从４月１日开始实施,

５月份就见到了效果.尽管不同行业减税力度不

一样,但是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而且很

快就到位,这对稳住上半年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也通过增加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等扩大投资,但这个投入主要是用来支持重点项

目建设,在规模上不能超出地方政府可负担的债

务水平,否则会给将来发展留下后遗症.而且在

这种方式下,企业免不了要跑地方和部门申请资

金、申请立项审批等,政策效应发挥有一个过

程.相比而言,减税降费效果很直接、很明显、

很公平.我也了解到,大多数企业把通过减税降

费减少的成本,主要用来增投入、搞研发、稳就

业,这也符合我们的政策导向.另一方面,在减

税降费过程中的确出现了部分地方财政收支矛

盾,有的还比较突出.今年中央政府通过多种方

式筹集了１万亿元以上的资金,地方政府也采取

了上缴特定国有企业利润、置换国有资产等措

施.不管财政多困难,我们一定要保证减税降费

落到位,决不能再增加收费项目,决不能让不合

理收费抵消减税降费政策效果.一些地方政府给

企业设门槛、监管不规范,实际上就是为了增加

非税收入.如果一些地方不是用特定收入而是靠

收费导致非税收入出现非正常增长,将冲销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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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费效果,这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 “放管服”改

革还不到位.因此,减税降费要与 “放管服”改

革协同推进,着力清理各类审批许可事项,规范

监管行为,治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形成优化营商

环境的合力.

三、加强公正监管,切实管出公平

公平公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市场经济应

该是法治经济,市场机制有效运转、市场主体公

平竞争才能激发活力,这些都需要保障公平、实

施公正监管.

一要健全公开透明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体系.

公开透明才能有利于公平竞争.如果监管规则和

标准秘而不宣,市场主体就会无所适从;如果标

准制订得不合理、不科学,市场主体做不到,就

会 “绕着走”,市场竞争就可能无序;如果执法

者自由裁量权太大,就必然导致寻租甚至滋生腐

败.所以,有关部门要分领域抓紧制订全国统

一、简明易行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并一定要充分

公开.对那些边界宽泛、执行弹性大的监管规则

和标准,要抓紧清理规范和修订完善.

二要创新公平公正的监管方式,严格规范行

政执法.推进监管的法治化,要求改革监管方

式.这几年,我们一直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效果明显,但是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有的

地方监管部门担心因未抽查到的市场主体出问题

被问责,一边搞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一边

还在坚持传统的巡查监管,加重了企业负担,这

就与改革初衷相违背了.所以要抓紧完善相关制

度和工作机制,推动日常监管 “双随机、一公

开”全覆盖.与此同时,我们要对重点领域进行

重点监管,特别是对疫苗、药品、特种设备、危

险化学品等涉及到人民生命安全、社会关注度高

的领域,要实行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的严格

监管.

在推进有效监管、公正公平监管的过程中,

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社会上各种证明甚至

是假证明曾一度满天飞、鱼龙混杂,原因之一在

于我们的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要大力推进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推行承诺制,让市场主体和公民

讲诚信,自主承诺.对违背承诺、搞虚假承诺甚

至坑蒙拐骗的,一经发现就要严厉惩罚.还要加

快推进 “互联网＋监管”,不少地方都积累了好

的经验,要及时加以总结推广.

三要坚持对新兴产业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当

前,我们正处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过程中,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日新月异,很多

是未知大于已知.对此,不能不监管,但要采取

包容审慎的办法,在监管中找到新生事物发展规

律,该处置的处置,该客观对待的客观对待,不

简单封杀,但也决不是放任不管.这些年,电子

商务、移动支付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有一些问题

也是在所难免的,有了问题就解决问题,该加强

监管的要加强,同时更重要的是以包容审慎监管

推动其健康发展.

总之,监管是一篇大文章.监管做好了,公

平竞争就能得到保障,市场经济体制就更加完

善,这也有利于我们的企业更好参与国际竞争.

竞争是公平的、监管是公正的、市场是法治化

的,就能让市场主体既有活力,也有竞争力.各

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都要坚持 “放”和 “管”两手

抓,哪一手都不能松. “放”现在还是不够,该

放的还要放,放出市场活力; “管”也要不断完

善,该管的要管到位,管出市场公平.实际上,

活力和公平是相辅相成的,公平的市场环境一定

会激发出市场主体更多活力、提高其竞争力.而

且这种竞争力是在公平市场下的竞争力,不是靠

走捷径、找门道甚至坑蒙拐骗得来的,这样才能

真正使我们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四、大力优化政府服务,努力服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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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公平可及、优质高效的服务,是让人民

过上好日子的必然要求,政府责无旁贷.要创新

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能,为企业发展和群众办

事增便利.

一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我们党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这最终要体现到服务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上.各级

政府要主动为人民服务、主动为市场主体服务.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对群众来说,每天开门就

有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几件事;对企业来说,最关

心的就是成本、盈利等事情,如果政府不把这些

方面作为服务的落脚点,那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

难以落到实处.要从企业和群众的需求出发,从

他们的实际困难出发,实实在在为他们排忧解

难.政府工作人员不能老是想着怎么对自己有

利,门难进、脸难看,甚至吃拿卡要,这是绝对

不允许的,对此我们一直在整治.从根本上讲,

要增强服务意识.我到一些地方政务服务大厅调

研看到,办事人员的服务意识在不断增强,他们

很清楚自己的职责就是为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提

供便利化服务.这是政府工作人员应有的觉悟.

二要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率.要针对群众办

事来回跑、环节多材料多、政府服务效率低等问

题,对政务服务的流程、方式等进行系统化改

革.要加快打造全国政务服务 “一张网”,在更

大范围实现 “一网通办”、异地可办.全国一体

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是网上办事的重要支撑,当

然这是个综合性平台,具体办事主要还是集中在

市县等层级.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实现了 “一网通

办”、“最多跑一次”,群众办理水电气、身份证

等很多事项,都可以通过手机 APP或在网上办

理,确需现场办的再到政务大厅办,这样就大大

提高了政府服务效率,也带动提高了市场运行效

率.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商业秘密和

个人隐私.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供电、供水、供

气、供暖等公用事业单位及医院、银行等服务机

构,也要从方便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出发,提高

服务质量和效率.比如,当前我国企业办电时间

通过 “放管服”改革已有了较明显的缩短,但进

一步压缩仍有较大空间,还有一些机制性问题需

要改革.我国电力供应能力是比较强的,现在经

济有下行压力,电力需求的增长也在放缓,要开

拓市场,就应该大大缩短企业获得电力的时间,

提高相关政策透明度,提升办电服务水平.水气

暖等的办理也都要这么做,大力推行 APP办事、

移动支付等,这方面的潜力很大.

我们一直讲,真正有效率的政府服务是 “少

花钱、多办事”,甚至 “不花钱、办成事”,这才

是真本事.在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

必要的投资项目是要抓,要围绕短板领域和民生

期盼扩大有效投资,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 “放管

服”改革,少花钱、不花钱把制度性、体制性等

“软环境”优化,让市场主体主动增加投入、带

动就业,这比政府直接干更灵敏、更稳定、更有

效.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深化 “放管服”改革、

提高服务效能方面下更大功夫.

三要通过深化 “放管服”改革有效增加公共

服务供给.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应对不断增

加的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根本上还得靠把

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把市场主体的活力激发出

来,把市场主体的竞争力提升上去,把市场潜力

特别是内需的潜力挖掘出来.近两年,大型基础

设施项目保持稳定的投资规模.大型基础设施投

资对经济发展可以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但这是

需要一个过程的.服务业是个大市场.我们要更

多面向民生服务等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大

家对此都有切身感受.各种票证取消了,生活用

品样式多了,人均住房面积也从几平米提高到几

十平米.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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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续推进脱贫攻坚.现在我们的恩格尔系数已

经下降到３０％以内,这意味着老百姓吃穿方面

的支出比重在下降.中低收入人群生活支出仍然

压力不小,但中国人口众多,消费需求多样化,

相当一部分人对服务的需求在快速上升.在提高

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开拓服务市场上要多想办

法,这方面潜力非常大.另外,新一轮产业革命

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按照消费者需求进行个性化

定制、多样化生产,这不光适用于产品领域,也

适用于服务领域,把这个市场开拓出来,实际上

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现在许多外国企

业家到中国来,并不是特别热衷参与一些大型投

资项目建设,也不仅是想进入产品市场,而是希

望我们更多开放服务业市场.他们对医疗服务、

甚至家政服务等 “末端”市场很感兴趣.这些都

是面向千家万户的 “毛细血管”,涉及到每个人

的生活和消费,他们看到了这是一块 “大肥肉”,

我们自己更要挖掘和用好这块市场的潜力,一定

要跟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供给质量结合起

来.政府要加大投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为人

民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兜住底线.同时,要创新服务提供方式,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

形成扩大供给合力,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这是一篇很大的文章.

例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面,居民的需求很

大.许多二三十年前建设的楼房、小区标准相对

不高,亟需改造水电路气,有的还需加装电梯,

改善公共设施和社区服务.据估计,目前有上亿

人口居住在需要改造的老旧小区,总建筑面积约

４０亿平方米,投资规模很大,这对于改善居民

生活、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都有好处.同

时,要让老百姓特别是２亿多老龄人口生活得便

利,配套服务也要跟上.这方面的需求很多,我

国７６００万个体工商户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很多

是在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 “放管服”改革

要在这方面发力,在尊重社区居民意愿的基础

上,加强各级政府引导支持,积极发挥社会力量

和市场力量的作用,分城施策,大力发展养老、

托幼、家政和 “互联网＋教育”、 “互联网＋医

疗”等服务.这既是为人民服务,也是拓展内需

潜力.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服务业必须扩大开放,

政府服务、企业服务水平都要瞄准国际先进水平

来提升.市场开放后必然带来更激烈的竞争.过

去我们放开产品市场,对制造业企业一开始也带

来冲击,但在竞争过程中我们的企业越战越强,

最终提升了自身水平,逐步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

进,我们的服务业也要在国际竞争中进一步提升

质量和水平.

发展服务业、有效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是我们

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一个重要举措,希望大家都

重视起来,注重市场的细微末节,注重群众多样

化需求,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五、强化责任担当,确保 “放管服”改革不

断取得新成效

现在全党正在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动

力,找差距、抓落实,用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

服务解难题的实际行动,推动 “放管服”改革不

断深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一要凝心聚力克难前行.放权比加权难,这

是必然规律.管得公平、管得公正也不容易.深

化 “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是刀刃向内

的革命,既要对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又要进行权

责关系的重塑、管理模式的再造,还要改变许多

政府工作人员多年延续的思维定势和工作习惯,

面临的困难很多.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以

“苟利社稷,不顾其身”的担当、背水一战的决

心、大道至简的智慧推进改革,以专业精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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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精神把改革举措做细做实做到位.

二要扎实推动改革举措落地生根.深化 “放

管服”改革决不能搞形式主义、花架子.衡量改

革成效,不是看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提了

多么响亮的口号,关键要看企业开办时间压缩了

多少、投资项目审批提速了多少、市场主体负担

减轻了多少、群众办事方便了多少.过去一些地

方的政务服务中心,表面上把几个部门集中到一

起,让老百姓来大厅办事,但到底事情能不能

办、办事效率有多高并不清楚.现在确实不一样

了,通过推行 “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务公开、

网上留痕等措施,老百姓办事方便了,满意度也

确实提高了.各有关方面必须见真章、求实效,

要把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各项举措落

实情况,作为今年国务院大督查的重点.继续用

好督查奖惩这个有效办法,对成效明显的加大表

扬和政策激励力度,对不作为乱作为延误改革的

要严肃问责.

三要大力推进改革协同配套.当前,企业和

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部门地方之间政

策不配套、行动不协同,造成不少改革举措难以

落实.国务院部门要主动做好上下左右的协调配

合,及时指导帮助地方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难题,

消除 “中梗阻”,打通改革 “最后一公里”.今年

要结合开展营商环境诉求处理百项行动,在这方

面下更大功夫,破解一批痛点难点.

四要鼓励支持各地大胆创新.各地发展基础

和条件不同,需要破解的难题、改革的侧重点也

不一样,要从实际出发,积极开展差异化探索,

推出更多带有本地特色的创新举措.通过这几年

“放管服”改革实践,很多地方创造了好经验,

比如 “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等,群众和企

业都有切身感受.但不少地方反映,很多领域对

地方改革授权不到位,试点任务交给了地方,但

最终审批权仍在国家部委,许多地方提出的有含

金量的改革措施被砍掉了,整体改革效应难以发

挥,也束缚了地方手脚.今年要进一步加大向地

方放权特别是综合授权的力度,充分调动和发挥

地方推进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五要强化改革的法治保障.抓紧研究制订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用法治化办法把改革成果

固定下来.地方也可以考虑通过制定地方性法

规,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人民群众满意、市场

主体支持的改革举措固化下来,形成更多不可逆

的改革成果.对滞后于改革要求、不利于优化营

商环境、制约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有关规

定,要加快清理修改.对与改革决策相抵触的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应改尽改、

应废尽废.涉及到修改法律的,要与改革方案同

步提出修法建议.

当前,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

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必须不

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

情,不断发展壮大自己,这是我们取胜的根本之

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进取、扎实工作,推动

“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取得更大成效,

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庆祝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

更加坚实的基础.

(新华社北京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８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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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 发 « 天 然 林 保 护 修 复 制 度 方 案 »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 «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全文如下.

天然林是森林资源的主体和精华,是自然界

中群落最稳定、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陆地生态系

统.全面保护天然林,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

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１９９８年,党中央、国务院在长江上游、黄河上

中游地区及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启动实

施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标志着我国林业从以

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２０多年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天然林

保护力度,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实现了

全面保护天然林的历史性转折,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同时,我国天然林数量少、质量差、生

态系统脆弱,保护制度不健全、管护水平低等问

题仍然存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

善天然林保护制度的重大决策部署,用最严格制

度、最严密法治保护修复天然林,现提出如下方

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建立全面保护、系统恢复、用途管控、权

责明确的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体系,维护天然林

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良好生态基础.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全面保护,突出重点.采取严格科

学的保护措施,把所有天然林都保护起来.根据

生态区位重要性、物种珍稀性等多种因素,确定

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实行天然林保护与公益林

管理并轨,加快构建以天然林为主体的健康稳定

的森林生态系统.

———坚持尊重自然,科学修复.遵循天然林

演替规律,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促进为辅,保

育并举,改善天然林分结构,注重培育乡土树

种,提高森林质量,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全

面提升生态服务功能.

———坚持生态为民,保障民生.积极推进国

有林区转型发展,保障护林员待遇,保障林权权

利人和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确保广大林区职工

和林农与全国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地方各级政

府承担天然林保护修复主体责任,引导和鼓励社

会主体积极参与,林权权利人和经营主体依法尽

责,形成全社会共抓天然林保护的新格局.

(三)目标任务.加快完善天然林保护修复

制度体系,确保天然林面积逐步增加、质量持续

提高、功能稳步提升.

—４１—

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２２　　　　　　　　　　　　　　　　　　　　　　　　　　　　　 中央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到２０２０年,１３亿公顷天然乔木林和０６８

亿公顷天然灌木林地、未成林封育地、疏林地得

到有效管护,基本建立天然林保护修复法律制度

体系、政策保障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和监督评价

体系.

到２０３５年,天然林面积保有量稳定在２亿

公顷左右,质量实现根本好转,天然林生态系统

得到有效恢复、生物多样性得到科学保护、生态

承载力显著提高,为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提供

有力支撑.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以天然林为主体的

健康稳定、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森林生态系

统,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优美生态环

境和丰富林产品的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打下坚实生态基础.

二、完善天然林管护制度

(四)确定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对全国所

有天然林实行保护,禁止毁林开垦、将天然林改

造为人工林以及其他破坏天然林及其生态环境的

行为.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以

及生态区位重要性、自然恢复能力、生态脆弱

性、物种珍稀性等指标,确定天然林保护重点区

域,分区施策,分别采取封禁管理,自然恢复为

主、人工促进为辅或其他复合生态修复措施.

(五)全面落实天然林保护责任.省级政府

负责落实国家天然林保护修复政策,将天然林保

护和修复目标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按目

标、任务、资金、责任 “四到省”要求认真组织

实施.建立地方政府天然林保护行政首长负责制

和目标责任考核制,通过制定天然林保护规划、

实施方案,逐级分解落实天然林保护责任和修复

任务.天然林保护修复实行管护责任协议书制

度.森林经营单位和其他林权权利人、经营主体

按协议具体落实其经营管护区域内的天然林保护

修复任务.

(六)加强天然林管护能力建设.完善天然

林管护体系,加强天然林管护站点等建设,提高

管护效率和应急处理能力.充分运用高新技术,

构建全方位、多角度、高效运转、天地一体的天

然林管护网络,实现天然林保护相关信息获取全

面、共享充分、更新及时.健全天然林防火监测

预警体系,加强天然林有害生物监测、预报、防

治工作.结合精准扶贫扩大天然林护林员队伍,

建立天然林管护人员培训制度.加强天然林区居

民和社区共同参与天然林管护机制建设.

三、建立天然林用途管制制度

(七)建立天然林休养生息制度.全面停止

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对纳入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

林,除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等维护天然林

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措施外,禁止其他一切生产

经营活动.开展天然林抚育作业的,必须编制作

业设计,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依托

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培育大径材和珍贵树种,

维护国家木材安全.

(八)严管天然林地占用.严格控制天然林

地转为其他用途,除国防建设、国家重大工程项

目建设特殊需要外,禁止占用保护重点区域的天

然林地.在不破坏地表植被、不影响生物多样性

保护前提下,可在天然林地适度发展生态旅游、

休闲康养、特色种植养殖等产业.

四、健全天然林修复制度

(九)建立退化天然林修复制度.根据天然

林演替规律和发育阶段,科学实施修复措施,遏

制天然林分继续退化.编制天然林修复作业设

计,开展修复质量评价,规范天然林保护修复档

案管理.对于稀疏退化的天然林,开展人工促

进、天然更新等措施,加快森林正向演替,逐步

使天然次生林、退化次生林等生态系统恢复到一

定的功能水平,最终达到自我持续状态.强化天

然中幼林抚育,调整林木竞争关系,促进形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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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性顶级群落.加强生态廊道建设.鼓励在废弃

矿山、荒山荒地上逐步恢复天然植被.

(十)强化天然林修复科技支撑.组织开展

天然林生长演替规律、退化天然林生态功能恢

复、不同类型天然林保育和适应性经营、抚育性

采伐等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科研攻关,加强对更

替、择伐、渐进、封育尤其是促进复壮等天然林

修复方式的研究和示范.加快天然林保护修复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开展技术集成与推广,加快天

然林保护修复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大力开展天然

林保护修复国际合作交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理

念和技术.

(十一)完善天然林保护修复效益监测评估

制度.制定天然林保护修复效益监测评估技术规

程,逐步完善骨干监测站建设,指导基础监测站

提升监测能力.定期发布全国和地方天然林保护

修复效益监测评估报告.建立全国天然林数据

库.

五、落实天然林保护修复监管制度

(十二)完善天然林保护修复监管体制.加

强天然林资源保护修复成效考核监督,加大天然

林保护年度核查力度,实行绩效管理.将天然林

保护修复成效列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事项,作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及领导干部综合评

价的重要参考.强化舆论监督,发动群众防控天

然林灾害事件,设立险情举报专线和公众号,制

定奖励措施.对破坏天然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行为,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十三)建立天然林保护修复责任追究制.

强化天然林保护修复责任追究,建立天然林资源

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落实天然林保护政策和

部署不力、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天然

林保护修复不担当、不作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破坏天然林资源事件处置不力、整改执行不到

位,造成重大影响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

六、完善支持政策

(十四)加强天然林保护修复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安排国有林区林场管护用房、供电、饮水、

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国有林区林场道

路建设.加强森林管护、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

治等方面现代化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加大对天

然林保护公益林建设和后备资源培育的支持力

度.

(十五)完善天然林保护修复财政支持等政

策.统一天然林管护与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政策.

对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天然商品林,中央财政继续

安排停伐管护补助.逐步加大对天然林抚育的财

政支持力度.完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社会保

险、政策性社会性支出、停伐及相关改革奖励等

补助政策.优化调整支出结构,强化预算绩效管

理.推进重点国有林区改革,加快剥离办社会职

能,落实重点国有林区金融机构债务处理政策.

调整完善森林保险制度.

(十六)探索天然林保护修复多元化投入机

制.探索通过森林认证、碳汇交易等方式,多渠

道筹措天然林保护修复资金.鼓励社会公益组织

参与天然林保护修复.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通过捐赠、资助、认养、志愿服务等方式,从

事天然林保护公益事业.鼓励地方探索重要生态

区位天然商品林赎买制度.

七、强化实施保障

(十七)切实加强党对天然林保护修复工作

的领导.天然林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一项具有

根本性、全局性、关键性的重大任务,地方各级

党委和政府必须把天然林保护摆到突出位置,强

化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切实加强天然林保护修

复机构队伍建设,保障天然林保护修复和管理经

费.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牵头协调组织各有关部

门研究解决天然林保护修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重大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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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完善天然林保护法律制度.健全天

然林保护修复法律法规,研究制定天然林保护条

例.各地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天然林保护地

方性法规、规章;已经出台天然林保护地方性法

规、规章的,要根据本方案精神,做好修订工

作,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天然林资

源.

(十九)编制天然林保护修复规划.继续实

施好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全面总结评估天

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研究

编制全国天然林保护修复中长期规划,提出天然

林保护阶段性目标、任务,进一步完善天然林保

护政策和措施.各省级政府组织编制天然林保护

修复规划,市、县级政府组织编制天然林保护修

复实施方案,明确本行政区域天然林保护范围、

目标和举措.经批准的天然林保护修复规划、实

施方案不得擅自变更.编制或者修订天然林保护

修复规划、实施方案应当公示,必要时应当举行

听证.

(二十)提高全社会天然林保护意识.天然

林保护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

同受益的事业,是一项长期任务,要一代代抓下

去.鼓励和引导群众通过订立乡规民约、开展公

益活动等方式,培育爱林护林的生态道德和行为

准则.加强天然林保护科普宣传教育,充分利用

互联网等各种媒体,提高公众对天然林生态、社

会、文化、经济价值的认识,形成全社会共同保

护天然林的良好氛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在

天然林保护管理事业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表彰奖励.

(新华社北京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３日电)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关 于 同 意 建 立

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

国办函 〔２０１９〕６６号　

发展改革委:

你委关于建立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收悉.经国务院同意,现函复如

下:

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不刻制

印章,不正式行文,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开展工作.

附件: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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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促

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

干意见»,加强对促进消费工作的统筹协调,经

国务院同意,建立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部际

联席会议 (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责

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统筹协调促进

居民消费扩大升级工作,加强消费形势监测分

析,研究提出扩消费政策建议和年度重点工作

安排,推动政策措施落实,协调解决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

项.

二、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由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科

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民政部、司

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

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

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

卫生健康委、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体育总局、统计局、

医保局、银保监会等２６个部门和单位组成,发

展改革委为牵头单位.

联席会议由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召集人,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

有关负责同志担任副召集人,其他成员单位有

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 (名单附后).联席

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

提出,联席会议确定.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

要增加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发展改革委,承担联

席会议日常工作.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

员单位有关司局负责同志担任.

三、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

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副召集人主持.

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会议的建

议.研究具体工作事项时,可视情况召集部分

成员单位参加会议,也可邀请有关地方、其他

部门和单位以及相关专家参加会议.联席会议

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并印发有关方面.

重大事项按程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四、工作要求

发展改革委要牵头做好联席会议各项工作.

各成员单位要互通信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

形成合力,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将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联席会议办

公室要加强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促落实,

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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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部 际 联 席 会 议 成 员 名 单

　　召 集 人:何立峰　　发展改革委主任

副召集人:胡祖才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王炳南　　商务部副部长

秦宜智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

成　　员:梁言顺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王　曦　　科技部副部长

陈肇雄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

许甘露　　公安部副部长

高晓兵　　民政部副部长

刘　炤　　司法部副部长

余蔚平　　财政部副部长

张义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副部长

王广华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

庄国泰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

倪　虹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

长

王志清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

总规划师

屈冬玉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王晓峰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

员

于学军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朱鹤新　　人民银行副行长

邹志武　　海关总署副署长

孙瑞标　　税务总局副局长

范卫平　　广电总局副局长

李颖川　　体育总局副局长

毛有丰　　统计局副局长

陈金甫　　医保局副局长

周　亮　　银保监会副主席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建立城镇化工作暨

城乡融合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
国办函 〔２０１９〕６７号　

发展改革委:

你委关于调整建立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收悉.经国务院同

意,现函复如下:

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不再保

留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请按照党中央、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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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开展工作.

附件: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５日　　

附件

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

部 际 联 席 会 议 制 度

　　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

加快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

经国务院同意,建立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

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

度.

一、主要职责

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统筹协调城镇

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和

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协同推进重点任务落实,

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加强会商沟通、

信息共享、监测评估.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

办的其他事项.

二、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由发展改革委、中央统战部、中

央政法委、中央编办、中央农办、教育部、科

技部、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

旅游部、卫生健康委、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

局、统计局、医保局、银保监会、证监会、扶

贫办、全国工商联、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

等２８个部门和单位组成,发展改革委为牵头单

位.

联席会议由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召集人,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担任副召集

人,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

员 (名单附后).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

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联席会议确定.联

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增加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发展改革委,承担联

席会议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发展改革委有

关负责同志兼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

员单位有关司局负责同志担任.

三、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召开会议,原则上

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由召集人主持或委托

副召集人主持.成员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提出

召开会议的建议.会议可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

加,也可邀请其他有关部门、地方和相关专家

参加.在会议召开之前,可召开联络员会议,

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

的事项.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

项,并印发有关方面.重大事项按程序向党中

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四、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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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委要牵头做好联席会议各项工作,

形成高效运行的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要互通

信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认真

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将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加强跟踪

督促落实,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情况.

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

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召 集 人:何立峰　　发展改革委主任

副召集人:胡祖才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成　　员:徐乐江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王洪祥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

崔少鹏　　中央编办副主任

韩　俊　　中央农办副主任、农

业农村部副部长

孙　尧　　教育部副部长

徐南平　　科技部副部长

孙力军　　公安部副部长

唐承沛　　民政部副部长

余蔚平　　财政部副部长

汤　涛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副部长

赵　龙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

赵英民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

黄　艳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

长

王志清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

总规划师

李金早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于学军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朱鹤新　　人民银行副行长

唐　军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

李晓超　　统计局副局长

陈金甫　　医保局副局长

祝树民　　银保监会副主席

方星海　　证监会副主席

欧青平　　扶贫办副主任

谢经荣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周清玉　　开发银行副行长

林　立　　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

第　５０　号

　　 «水利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已经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８日水利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鄂竟平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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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部署要求,结合证明事项清理工作进展,水利部

对部门规章进行了清理,决定修改４件部门规章:

一、«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第七条第３项修改为:“３．初步设计文件报批前,一般

须由项目法人对初步设计中的重大问题组织论证.设计单位根据论证意见,对初步设计文件进行补

充、修改、优化.初步设计由项目法人组织审查后,按国家现行规定权限向主管部门申报审批.”

二、删去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第 (一)项.

三、删去 «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 (二)项;第一款第 (五)项

改为第 (四)项,将其中的 “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的资格证书和申请人同意注册证明文件”修改为

“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的申请人同意注册证明文件”.删去第二款第 (二)项.

四、删去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 (二)项和第 (五)项中的 “检测人员

的从业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第二款修改为:“具有乙级资质的检测单位申请甲级资质的,还需提交

近三年承担质量检测业务的业绩及相关证明材料.”

同时,对有关规章的条文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国 家 统 计 局 令

第　２５　号

　　 «知识产权 (专利)密集型产业统计分类 (２０１９)»已经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３日国家统计局第４次常

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局 长　　宁吉喆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

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

统计分类(２０１９)

　　一、分类目的

为科学界定知识产权 (专利)密集型产业统计范围,建立知识产权 (专利)密集型产业统计监测

体系,更好地服务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根据 «“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 (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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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８６号)、«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１５〕７１号)和

«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国办发 〔２０１４〕６４号)中有关知识产权

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要求,以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４７５４－２０１７)为基础,制定本分类.

二、分类定义和范围

本分类规定的知识产权 (专利)密集型产业是指发明专利密集度、规模达到规定的标准,依靠知

识产权参与市场竞争,符合创新发展导向的产业集合.知识产权 (专利)密集型产业的范围包括信息

通信技术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新装备制造业,新材料制造业,医药医疗产业,环保产业,

研发、设计和技术服务业等七大类.

三、编制原则

(一)以国务院有关文件为指导.本分类主要以 «“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国

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和 «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等国务院有关文件为指导,界定知识产权 (专利)密集型产业分类范围.

(二)以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基础.本分类依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对其中符合知识产权 (专利)密集型产业特征的有关活动进行再分类.

(三)以推动创新发展为导向.本分类范围限定于经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实质审查、创新水平更高的

发明专利,未纳入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同时参考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２０１８)»、«高技术产

业 (制造业)分类 (２０１７)»和 «高技术产业 (服务业)分类 (２０１８)»,将R&D投入强度高的行业纳入

本分类范围.

(四)以国际通行的分类方法为参考.本分类借鉴了美国、欧盟等关于知识产权 (专利)密集型

产业的测算方法,聚焦发明专利,依据统计数据测算结果,确定产业范围和对应的行业类别.

四、分类方法

知识产权 (专利)密集型产业至少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１．行业发明专利规模①和密集度②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行业发明专利规模和R&D投入强度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

造业、高技术服务业;

３．行业发明专利密集度和R&D投入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

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

对于工业行业,上述条件中的全国平均水平是指全国工业平均水平.

五、结构和编码

本分类采用线分类法和分层次编码方法,将知识产权 (专利)密集型产业划分为两层,分别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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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分类名称
国民经济
行业代码
(２０１７)

国民经济行业名称

３９７５ 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

３９７６ 光电子器件制造

３９７９ 其他电子器件制造

０１０５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３９８１ 电阻电容电感元件制造

３９８２ 电子电路制造

３９８３ 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

３９８４ 电声器件及零件制造

３９８５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３９８９ 其他电子元件制造

０１０６ 　电子专用设备制造 ３５６２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

３５６３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

３５６９ 其他电子专用设备制造

０１０７ 　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３９６１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

３９６２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

３９６３ 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

３９６４ 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

３９６９ 其他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０１０８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３９９０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０２ 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

０２０１ 　通信和卫星传输 ６３１２ 移动电信服务

６３３１ 广播电视卫星传输服务

６３３９ 其他卫星传输服务

０２０２ 　互联网服务 ６４２１ 互联网搜索服务

６４２２ 互联网游戏服务

６４２９ 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

６４３１ 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

６４３２ 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

６４３３ 互联网科技创新平台

６４３４ 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６４３９ 其他互联网平台

６４４０ 互联网安全服务

６４５０ 互联网数据服务

０２０３ 　软件开发 ６５１１ 基础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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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分类名称
国民经济
行业代码
(２０１７)

国民经济行业名称

６５１２ 支撑软件开发

６５１３ 应用软件开发

６５１９ 其他软件开发

０２０４ 　信息技术服务 ６５５０ 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６５７１ 地理遥感信息服务

６５７２ 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

６５７９ 其他数字内容服务

０３ 新装备制造业

０３０１ 　通用设备制造 ３４１１ 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

３４１２ 内燃机及配件制造

３４１９ 其他原动设备制造

３４２１ 金属切削机床制造

３４２２ 金属成形机床制造

３４２３ 铸造机械制造

３４２４ 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

３４２５ 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制造

３４２９ 其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３４３１ 轻小型起重设备制造

３４３２ 生产专用起重机制造

３４３４ 连续搬运设备制造

３４４１ 泵及真空设备制造

３４４２ 气体压缩机械制造

３４４３ 阀门和旋塞制造

３４４４ 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

３４４５ 液力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

３４４６ 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

３４５９ 其他传动部件制造

３４６１ 烘炉、熔炉及电炉制造

３４６３ 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

３４６４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

３４６６ 喷枪及类似器具制造

３４６７ 包装专用设备制造

３４７４ 复印和胶印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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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分类名称
国民经济
行业代码
(２０１７)

国民经济行业名称

３４９１ 工业机器人制造

３４９２ 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

３４９３ 增材制造装备制造

３４９９ 其他未列明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３０２ 　专用设备制造 ３５１１ 矿山机械制造

３５１５ 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

３５１６ 冶金专用设备制造

３５２１ 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３５２３ 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３５２９ 其他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３５３１ 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３５３２ 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３５４２ 印刷专用设备制造

３５４４ 制药专用设备制造

３５５１ 纺织专用设备制造

３５７２ 机械化农业及园艺机具制造

３５９６ 交通安全、管制及类似专用设备制造

３５９７ 水资源专用机械制造

３５９９ 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０３０３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３７４１ 飞机制造

３７４２ 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

３７４３ 航天相关设备制造

３７４４ 航空相关设备制造

３７４９ 其他航空航天器制造

０３０４ 　汽车与轨道设备制造 ３６３０ 改装汽车制造

３６７０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３７１４ 高铁设备、配件制造

３７１６ 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

０３０５ 　电气设备制造 ３８１２ 电动机制造

３８２１ 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

３８２３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

３８２４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３８２５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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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分类名称
国民经济
行业代码
(２０１７)

国民经济行业名称

３８２９ 其他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３８３２ 光纤制造

３８３３ 光缆制造

３８４１ 锂离子电池制造

３８４４ 锌锰电池制造

３８４９ 其他电池制造

３８７１ 电光源制造

３８７４ 智能照明器具制造

３８７９ 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制造

３８９１ 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

０３０６ 　仪器仪表设备制造 ４０１１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

４０１２ 电工仪器仪表制造

４０１３ 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制造

４０１４ 实验分析仪器制造

４０１５ 试验机制造

４０２３ 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

４０２５ 地质勘探和地震专用仪器制造

４０２６ 教学专用仪器制造

４０２８ 电子测量仪器制造

４０２９ 其他专用仪器制造

４０４０ 光学仪器制造

０３０７ 　其他装备制造 ３３５１ 建筑、家具用金属配件制造

３７３７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

０４ 新材料制造业

０４０１ 　金属材料制造 ３２４０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０４０２ 　非金属材料制造 ３０５１ 技术玻璃制品制造

３０７３ 特种陶瓷制品制造

０４０３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２６１２ 无机碱制造

２６１３ 无机盐制造

２６１４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２６１９ 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２６２４ 复混肥料制造

２６３１ 化学农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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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分类名称
国民经济
行业代码
(２０１７)

国民经济行业名称

２６３２ 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药制造

２６４１ 涂料制造

２６４２ 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

２６４５ 染料制造

２６５１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２６５９ 其他合成材料制造

２６６１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２６６２ 专项化学用品制造

２６６３ 林产化学产品制造

２６６９ 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２６８２ 化妆品制造

２６８４ 香料、香精制造

０４０４ 　化学纤维制造 ２８２９ 其他合成纤维制造

０５ 医药医疗产业

０５０１ 　医药制造业 ２７１０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２７２０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２７３０ 中药饮片加工

２７４０ 中成药生产

２７５０ 兽用药品制造

２７６１ 生物药品制造

２７６２ 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制造

２７７０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２７８０ 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制造

０５０２ 　医疗设备制造 ３５８１ 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

３５８４ 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

３５８５ 机械治疗及病房护理设备制造

３５８６ 康复辅具制造

３５８９ 其他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

０６ 环保产业

０６０１ 　环保专用设备仪器制造业 ３５９１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４０２１ 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０６０２ 　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制造 ２６６６ 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制造

０６０３ 　环保相关活动 ３３６０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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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中类 分类名称
国民经济
行业代码
(２０１７)

国民经济行业名称

４６２０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０７ 研发、设计和技术服务业

０７０１ 　研究和试验发展服务 ７３１０ 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７３２０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７３４０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０７０２ 　专业化设计服务 ７４９１ 工业设计服务

７４９２ 专业设计服务

０７０３ 　技术推广服务 ７５１２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

７５１３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７５１４ 节能技术推广服务

７５１５ 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

７５１６ 环保技术推广服务

７５１７ 三维 (３D)打印技术推广服务

７５１９ 其他技术推广服务

国 家 统 计 局 令

第　２６　号

　　 «体育产业统计分类 (２０１９)»已经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３日国家统计局第４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局 长　　宁吉喆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

体育产业统计分类(２０１９)

　　 一、分类目的

为加快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科学界定体育产业的统计范围,建立体育产业统计调查制度,依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４６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

全民健身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６〕３７号)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

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６〕７７号),以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４７５４－２０１７)为基

础,制定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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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代码及名称 (２０１７)

０１ 体育管理活动

０１１ ０１１０ 　体育社会事务管理活动 　指各级政府部门体育行政事务
管理机构的管理活动

９２２４∗ 社会事务管理机构

０１２ ０１２０ 　体育社会组织管理活动 　指体育专业团体、体育行业团
体和体育基金会等的管理和服务
活动

９５２１∗ 专业性团体

９５２２∗ 行业性团体

９５３０∗ 基金会

０１３ ０１３０ 　体育保障组织管理活动 ８９１２　体育保障组织

０２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０２１ ０２１０ 　职业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指商业化、市场化的职业体育
赛事 活 动 的 组 织、宣 传、训 练,
以及职业俱乐部和运动员的展示、
交流等活动.主要包括足球、篮
球、排球、棒球、乒乓球、羽毛
球、拳击、马拉松、围棋、电子
竞技等运动项目

８９１１∗ 体育竞赛组织

０２２ ０２２０ 　非职业体育竞赛表演活
动

　指非职业化的专业或业余运动
项目 比 赛、训 练、辅 导、管 理、
宣传、运动队服务、运动员交流
等活动,以及赛事承办者和相应
推广机构等组织的活动

８９１１∗ 体育竞赛组织

０３ 体育健身休闲活动

０３１ ０３１０ 　运动休闲活动 ５６２３　体育航空运动服务

８９３０　健身休闲活动

０３２ 　群众体育活动

０３２１ 　　民族民间体育活动 　指 区 域 特 色、民 族 民 间 体 育
(其中包括少数民族特色体育)以
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
活动

８８４０∗ 文物及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

０３２２ 　　其他群众体育活动 　 指 由 各 级 各 类 群 众 体 育 组 织
(其中包括各级体育总会、基层体
育俱乐部等)、体育类社会服务和
文体活动机构、全民健身活动站
点等提供的服务和公益性群众体
育活动

８８７０∗ 群众文体活动

８９１９　其他体育组织

０３３ ０３３０ 　其他体育休闲活动 　指体育娱乐电子游艺厅服务,
网络体育游艺、电子竞技体育娱
乐活动,游乐场体育休闲活动等

６４２２∗ 互联网游戏服务

９０１２∗ 电子游艺厅娱乐活
动

９０１３∗ 网吧活动

９０２０∗ 游乐园

０４ 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

０４１ ０４１０ 　体育场馆管理 ８９２１　 体育场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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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代码及名称 (２０１７)

０４２ ０４２０ 　体育服务综合体管理 　指以运动健身、体育培训、体
育用品销售、运动康复等体育服
务为主,融合了餐饮、娱乐、文
化等多项活动的综合体的管理

７２２２∗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
务

０４３ ０４３０ 　体育公园及其他体育场
地设施管理

　 指 对 设 在 社 区、村 庄、公 园、
广场等可提供体育服务的固定安
装的体育器材、临时性体育场地
设施和其他室外体育场地设施的
管理 (如全民健身路径、健身步
道、拼装式游泳池),以及对体育
主题公园的管理等

７８５０∗ 城市公园管理

８９２９　其他体育场地设施
管理

０５ 体育经纪与代理、广告与
会展、表演与设计服务

０５１ 　体育经纪与代理服务

０５１１ 　　体育经纪人 ９０５４　 体育经纪人

０５１２ 　　体育保险经纪服务 　指体育保险经纪服务 ６８５１∗ 保险经纪服务

０５１３ 　　体育中介代理服务 ８９９１　体育中介代理服务

０５１４ 　　体育票务代理服务 　指体育票务服务和体育票务代
理服务

７２９８∗ 票务代理服务

０５２ 　体育广告与会展服务

０５２１ 　　体育广告服务 　指各类体育广告制作、发布等
活动

７２５１∗ 互联网广告服务

７２５９∗ 其他广告服务

０５２２ 　　体育会展服务 ７２８３　体育会展服务

０５３ 　体育表演与设计服务

０５３１ 　　体育表演服务 ９０５２　 体育表演服务

０５３２ 　　体育设计服务 　指体育产品工业设计、体育服
装设计、体育产品和服务的专业
设计、体育和休闲娱乐工程设计
等服务

７４８４∗ 工程设计活动

７４９１∗ 工业设计服务

７４９２∗ 专业设计服务

０６ 体育教育与培训

０６１ ０６１０ 　学校体育教育活动 　指专业体育院校的教学活动,
高、中等院校的体育运动,体育
经济、体育管理等专业的教学活
动,各级各类学校的体育课程教
学活动,各级各类学校的校园体
育活动

８３２１∗ 普通小学教育

８３３１∗ 普通初中教育

８３３２∗ 职业初中教育

８３３４∗ 普通高中教育

８３３６∗ 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８３４１∗ 普通高等教育

０６２ ０６２０ 　体育培训 ８３９１∗ 职业技能培训

８３９２　体校及体育培训

８３９９∗ 其他未列明教育

０７ 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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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１ ０７１０ 　体育出版物出版服务 　 指 体 育 类 图 书、报 纸、期 刊、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出版和数

字出版服务

８６２１∗ 图书出版

８６２２∗ 报纸出版

８６２３∗ 期刊出版

８６２４∗ 音像制品出版

８６２５∗ 电子出版物出版

８６２６∗ 数字出版

８６２９∗ 其他出版业

０７２ ０７２０ 　体育影视及其他传媒服

务

　指体育新闻的采访、编辑和发

布服务,体育广播、电视、电影

等传媒节目的制作与播出以及体

育摄影服务等

８０６０∗ 摄影扩印服务

８６１０∗ 新闻业

８７１０∗ 广播

８７２０∗ 电视

８７３０∗ 影视节目制作

０７３ ０７３０ 　互联网体育服务 　指互联网体育健身与赛事服务

平台,体育 APP应用,以及互联

网体育信息发布、体育网络视听、

体育网络直播、体育大数据处理、

体育物联网和 “体育＋互联网＋
其他业态”的融合发展活动等其

他互联网体育服务

６４２２∗ 互联网游戏服务

６４２９∗ 互联网其他信息服

务

６４３２∗ 互联网生活服务平

台

６４５０∗ 互联网数据服务

６４９０∗ 其他互联网服务

０７４ ０７４０ 　体育咨询 ７２４６　体育咨询

０７５ ０７５０ 　体育博物馆服务 　指用于展现体育历史发展过程、

收藏展示体育文物、宣传体育科

普知识、弘扬体育文化、传承体

育精神等的博物馆

８８５０∗ 博物馆

０７６ ０７６０ 　其他体育信息服务 　指电子竞技数字内容服务、体

育运动地理遥感信息服务和其他

数字体育内容服务,以及体育培

训、赛事、健身软件和电子竞技

产品制作等体育应用软件开发与

经营等信息技术服务

６５１３∗ 应用软件开发

６５７１∗ 地理遥感信息服务

６５７２∗ 动漫、游戏数字内

容服务

６５７９∗ 其他数字内容服务

７２４２∗ 市场调查

０８ 其他体育服务

０８１ ０８１０ 　体育旅游服务 　指观赏性体育旅游活动 (如观

赏体育赛事、体育节、体育表演

等内容的旅游活动),组织体验性

体育旅游活动的旅行社服务,以

体育运动为目的的旅游景区服务,

以及露营地、水上运动码头、体

育特色小镇、体育产业园区等的

管理服务

５５３１∗ 客运港口

６１４０　 露营地服务

７２２１∗ 园区管理服务

７２９１∗ 旅行社及相关服务

７８６９∗ 其他游览景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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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２ ０８２０ 　体育健康与运动康复服
务

　指体质测试与监测服务,运动
理疗服务,运动康复按摩服务,
科学健身调理服务,科学健身指
导服务,专科医院、中医院、民
族医院和疗养院提供的运动创伤
治疗、运动康复等服务,运动康
复辅具适配服务,运动减控体重、
运动养生保健等其他体育健康服
务

８０５３∗ 养生保健服务

８４１２∗ 中医医院

８４１４∗ 民族医院

８４１５∗ 专科医院

８４１６∗ 疗养院

８５２２∗ 康复辅具适配服务

８９９２　 体育健康服务

０８３ ０８３０ 　体育彩票服务 ９０４１　 体育彩票服务

０８４ ０８４０ 　体育金融与资产管理服
务

　指体育基金 (含体育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服务,运动意外伤害
保险服务,体育投资与资产管理
服务,体育资源与产权交易服务

６７２０∗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

６７３１∗ 创业投资基金

６７３２∗ 天使投资

６７６０∗ 资本投资服务

６８１４∗ 意外伤害保险

７２１２∗ 投资与资产管理

７２１３∗ 资源与产权交易服
务

０８５ ０８５０ 　体育科技与知识产权服
务

　指体育科学研究服务,运动医
学和实验发展服务,体育装备新
材料研发,体育知识产权相关服
务

７３２０∗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
试验发展

７３４０∗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
展

７３５０∗ 社会人文科学研究

７５２０∗ 知识产权服务

０８６ ０８６０ 　其他未列明体育服务 ７４８１∗ 工程管理服务

７４８２∗ 工程监理服务

８２１１∗ 建筑物清洁服务

８２１９∗ 其他清洁服务

８９９９　 其他未列明体育

０９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

０９１ 　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

０９１１ 　　球类制造 ２４４１　 球类制造

０９１２ 　　冰雪器材装备及配件
制造

　指雪上、冰上运动项目器材装
备及配件制造.主要包括滑雪类
运动 项 目 (含 滑 雪、北 欧 两 项
等)、滑冰类运动项目 (含滑冰、
花样滑冰、冰壶、冰球、雪橇运
动等)的器材装备及配件制造,
其他雪上、冰上运动器材装备及
配件制造

２４４２∗ 专项运动器材及配
件制造

０９１３ 　　其他体育专项运动器
材及配件制造

　指除冰雪器材装备外的各项竞
技比赛和训练用器材及用品、相
关体育场地器材设施的生产活动

２４４２∗ 专项运动器材及配
件制造

０９１４ 　　健身器材制造 ２４４３　 健身器材制造

０９１５ 　　运动防护用具制造 ２４４４　 运动防护用具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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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１６ 　　特殊体育器械及配件
制造

　指武术、散打器械和用品制造,
运动枪械及其用弹制造

３３２９∗ 其他金属工具制造

３３９９∗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
品制造

０９１７ 　　其他体育用品制造 ２４４９　 其他体育用品制造

０９２ 　运动车船及航空运动器
材制造

０９２１ 　　运动汽车、摩托车制
造

　指生产、改装运动型多用途汽
车,以及越野、山地、场地等运
动摩托车制造

３６３０∗ 改装汽车制造

３７５１∗ 摩托车整车制造

０９２２ 　　运动船艇制造 　指赛艇、皮划艇、帆船、帆板、
汽艇、摩托快艇、小艇、轻舟等
运动器材及辅助用品制造

３７３３∗ 娱乐船和运动船制
造

０９２３ 　　航空运动器材制造 　指体育航空器运动器材及零配
件制造

３７４９∗ 其他航空航天器制
造

０９３ 　体育用相关材料制造

０９３１ 　　运动地面用材料制造 　指体育场馆的运动场地用木地
板、塑胶和地胶的制造,运动场、
高尔夫场等场地用的人造草坪制
造

２０３４∗ 木地板制造

２９１６　 运动场地用塑胶制
造

２９２８∗ 人造草坪制造

０９３２ 　　体育用新材料制造 　指用于体育用品、设备、器材
等的金属合金材料、高强玻璃钢、
高强合成纤维、高强碳纤维、高
分子复合纤维等材料的制造

２６５１∗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
成树脂制造

２６５２∗ 合成橡胶制造

２６５３∗ 合成纤维单 (聚合)
体制造

２６５９∗ 其他合成材料制造

２８２９∗ 其他合成纤维制造

３０６１∗ 玻璃纤维及制品制
造

３０６２∗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制品制造

３２４０∗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０９４ 　体育相关用品和设备制
造

０９４１ 　　运动服装制造 １８１１　 运动机织服装制造

１８２１　 运动休闲针织服装
制造

０９４２ 　　运动鞋帽制造 　指纺织面运动鞋、运动皮鞋、
运动用布面胶鞋、运动用塑料鞋
靴及其他运动鞋制造,相关运动
服饰制造,不包括运动帽、游泳
帽的制造

１８３０∗ 服饰制造

１９５１∗ 纺织面料鞋制造

１９５２∗ 皮鞋制造

１９５３∗ 塑料鞋制造

１９５４∗ 橡胶鞋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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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４３ 　　体育场馆用设备制造 　指体育计时记分系统设备制造,
体育场馆塑料座椅制造,体育场
馆灯光、音响、电子屏幕等设备
制造

２１４０∗ 塑料家具制造

３８７３∗ 舞台及场地用灯制
造

３９３４∗ 专业音响设备制造

３９３９∗ 应用电视设备及其
他广播电视设备制
造

４０２８∗ 电子测量仪器制造

４０３０∗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
造

０９４４ 　　体育智能与可穿戴装
备制造

　指体育场馆、健身房等场所和
体育训练、竞赛、健身等活动用
的智能设备和用品制造,可穿戴
运动装备制造,运动智能无人机
制造

３９６１∗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
造

３９６３∗ 智能无人飞行器制
造

３９６９∗ 其他智能消费设备
制造

０９４５ 　　运动饮料与运动营养
品生产

　指运动功能性饮料、运动营养
食品生产

１４９１∗ 营养食品制造

１５２９∗ 茶饮料及其他饮料
制造

０９４６ 　　体育游艺娱乐用品设
备制造

　指供室内、桌上等游艺及娱乐
场所使用的运动游乐设备 (保龄
球、台 球、沙 狐 球、桌 式 足 球
等)、体育游艺器材和娱乐用品
(军棋、跳棋、扑克牌等),主要
安装在室内游乐场所的电子游乐
设备,以及体育比赛用飞镖等弹
射用具和汽车、火车、航空等仿
真运动模型等产品的制造

２３１９∗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
刷

２４５１∗ 电玩具制造

２４５２∗ 塑胶玩具制造

２４５３∗ 金属玩具制造

２４５４∗ 弹射玩具制造

２４５９∗ 其他玩具制造

２４６２　 游艺用品及室内游
艺器材制造

０９４７ 　　运动休闲车制造 　指野营宿营车挂车、房车及其
配件制造,运动休闲两轮车及配
件制造,非公路休闲车及配件制
造

３６６０∗ 汽车车身、挂车制
造

３７６１∗ 自行车制造

３７８０∗ 非公路休闲车及零
配件制造

０９４８ 　　运动康复训练和恢复
按摩器材制造

　指运动康复训练器材、恢复按
摩器材制造

３５８６∗ 康复辅具制造

３８５６∗ 家用美容、保健护
理电器具制造

０９４９ 　　户外运动器材及其他
体育相关用品制造

　指户外帐篷、运动眼镜等户外
运动 器 材 制 造,体 育 项 目 用 网
(兜)制造,体育奖杯和纪念证章
以及其他体育相关用品制造

１７８２∗ 绳、索、缆制造

１７８４∗ 篷、帆布制造

３３８９∗ 其他金属制日用品
制造

３５８７∗ 眼镜制造

３７９２∗ 水下救捞装备制造

１０ 体育 用 品 及 相 关 产 品 销
售、出租与贸易代理

１０１ 　体育及相关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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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１ 　　体育用品及器材销售 ５１４２　 体育用品及器材批
发

５２４２　 体育用品及器材零
售

１０１２ 　　运动服装销售 　指运动及休闲服装批发、零售
服务

５１３２∗ 服装批发

５２３２∗ 服装零售

１０１３ 　　运动鞋帽销售 　指运动鞋帽批发、零售服务 ５１３３∗ 鞋帽批发

５２３３∗ 鞋帽零售

１０１４ 　　运动饮料与运动营养
品销售

　指运动功能性饮料、运动营养
食品批发、零售服务

５１２６∗ 营养和保健品批发

５１２７∗ 酒、饮料及茶叶批
发

５２２５∗ 营养和保健品零售

５２２６∗ 酒、饮料及茶叶零
售

１０１５ 　　体育出版物销售 　指体育图书、报纸、期刊、音
像、电子和数字出版物的批发、
进出口和销售服务

５１４３∗ 图书批发

５１４４∗ 报刊批发

５１４５∗ 音像制品、电子和
数字出版物批发

５２４３∗ 图书、报刊零售

５２４４∗ 音像制品、电子和
数字出版物零售

１０１６ 　　体育游艺等其他体育
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

　指台球、飞镖、沙狐球、仿真
运动模型以及游艺娱乐用品及其
他体育文化用品批发和进出口服
务,休闲运动车零售服务

５１４９∗ 其他文化用品批发

５２３８∗ 自行车等代步设备
零售

５２４９∗ 其他文化用品零售

１０１７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
综合销售

　指百货、超市销售中的体育及
相关产品零售服务

５２１１∗ 百货零售

５２１２∗ 超级市场零售

１０１８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
互联网销售

　指体育用品、运动康复等器材、
器具以及运动服装鞋帽的互联网
批发和零售,体育电子商务服务

５１９３∗ 互联网批发

５２９２∗ 互联网零售

１０２ １０２０ 　体育用品设备出租 ７１２２　 体育用品设备出租

１０３ １０３０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贸
易代理

　指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贸易经
纪与代理活动

５１８１∗ 贸易代理

５１８９∗ 其他贸易经纪与代
理

１１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１１１ 　体育场馆建筑和装饰装
修

１１１１ 　　体育场馆及设施建筑 　指体育馆工程服务、体育及休
闲健身用房屋建设活动,以及城
市自行车骑行和健身步道、跑步
道工程建筑活动

４７２０　 体育场馆建筑

４８１３∗ 市政道路工程建筑

１１１２ 　　体育场馆装饰装修 　指体育场馆建筑的装饰装修 ５０１１∗ 公共建筑装饰和装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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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代码及名称 (２０１７)

１１２ 　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
和安装

１１２１ 　　足球场地设施工程施
工

　指足球场地设施工程施工 ４８９２∗ 体育场地设施工程
施工

１１２２ 　　冰雪场地设施工程施
工

　指冰雪场地设施工程施工 ４８９２∗ 体育场地设施工程
施工

１１２３ 　　其他体育场地设施工
程施工

　指除足球场、冰雪场之外的其
他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

４８９２∗ 体育场地设施工程
施工

１１２４ 　　体育场地设施安装 ４９９１　 体育场地设施安装

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关于

印发«国家节水行动方案»的通知

发改环资规 〔２０１９〕６９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已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印发实施.

发展改革委

水 利 部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

国 家 节 水 行 动 方 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推动全社

会节水,全面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形成节水型

生产生活方式,保障国家水安全,促进高质量发

展,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重大意义

水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

性经济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我国人

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供需矛盾突出,

全社会节水意识不强、用水粗放、浪费严重,水

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水

资源短缺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瓶颈制约.要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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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认识节水的重要

性,大力推进农业、工业、城镇等领域节水,深

入推动缺水地区节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形

成全社会节水的良好风尚,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节水优先方针,把节

水作为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的重要举措,贯

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强化水资源

承载能力刚性约束,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落实目标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和缺水地

区,实施重大节水工程,加强监督管理,增强全

社会节水意识,大力推动节水制度、政策、技术、

机制创新,加快推进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

转变,提高用水效率,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

国、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优化用水结构,多措

并举,在各领域、各地区全面推进水资源高效利

用,在地下水超采地区、缺水地区、沿海地区率

先突破.

技术引领、产业培育.强化科技支撑,推广

先进适用节水技术与工艺,加快成果转化,推进

节水技术装备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大力培育节水

产业.

政策引导、两手发力.建立健全节水政策法

规体系,完善市场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全社会节

水内生动力.

加强领导、凝聚合力.加强党和政府对节水

工作的领导,建立水资源督察和责任追究制度,

加大节水宣传教育力度,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

(三)主要目标

到２０２０年,节水政策法规、市场机制、标

准体系趋于完善,技术支撑能力不断增强,管理

机制逐步健全,节水效果初步显现.万元国内生

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２０１５

年分别降低２３％和２０％,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

复利用率达到９１％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提高到０５５以上,全国公共供水管网漏损

率控制在１０％以内.

到２０２２年,节水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初步建

立,节水产业初具规模,非常规水利用占比进一

步增大,用水效率和效益显著提高,全社会节水

意识明显增强.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２０１５年分别降低３０％和

２８％,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０５６以

上,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６７００亿立方米以内.

到２０３５年,形成健全的节水政策法规体系

和标准体系、完善的市场调节机制、先进的技术

支撑体系,节水护水惜水成为全社会自觉行动,

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７０００亿立方米以内,水资

源节约和循环利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水资

源利用与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等协调

发展的现代化新格局.

三、重点行动

(一)总量强度双控

１．强化指标刚性约束.严格实行区域流域

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健全省、市、县三级行政

区域用水总量、用水强度控制指标体系,强化节

水约束性指标管理,加快落实主要领域用水指

标.划定水资源承载能力地区分类,实施差别化

管控措施,建立监测预警机制.水资源超载地区

要制定并实施用水总量削减计划.到２０２０年,

建立覆盖主要农作物、工业产品和生活服务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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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用水定额体系.

２．严格用水全过程管理.严控水资源开发

利用强度,完善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

度,以水定城、以水定产,合理确定经济布局、

结构和规模.２０１９年底,出台重大规划水资源

论证管理办法.严格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加强对

重点用水户、特殊用水行业用水户的监督管理.

以县域为单元,全面开展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到２０２２年,北方５０％以上、南方３０％以上县

(区)级行政区达到节水型社会标准.

３．强化节水监督考核.逐步建立节水目标

责任制,将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的主要指标纳入经

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考核.完善监督考核工作机制,强化部门

协作,严格节水责任追究.严重缺水地区要将节

水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政绩考核.到２０２０年,

建立国家和省级水资源督察和责任追究制度.

(二)农业节水增效

４．大力推进节水灌溉.加快灌区续建配套

和现代化改造,分区域规模化推进高效节水灌

溉.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田间节水设施建

设力度.开展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科学合理确

定灌溉定额,推进灌溉试验及成果转化.推广喷

灌、微灌、滴灌、低压管道输水灌溉、集雨补

灌、水肥一体化、覆盖保墒等技术.加强农田土

壤墒情监测,实现测墒灌溉.２０２０年前,每年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２０００万亩、水肥一体化

面积２０００万亩.到２０２２年,创建１５０个节水型

灌区和１００个节水农业示范区.

５．优化调整作物种植结构.根据水资源条

件,推进适水种植、量水生产.加快发展旱作农

业,实现以旱补水.在干旱缺水地区,适度压减

高耗水作物,扩大低耗水和耐旱作物种植比例,

选育推广耐旱农作物新品种;在地下水严重超采

地区,实施轮作休耕,适度退减灌溉面积,积极

发展集雨节灌,增强蓄水保墒能力,严格限制开

采深层地下水用于农业灌溉.到２０２２年,创建

一批旱作农业示范区.

６．推广畜牧渔业节水方式.实施规模养殖

场节水改造和建设,推行先进适用的节水型畜禽

养殖方式,推广节水型饲喂设备、机械干清粪等

技术和工艺.发展节水渔业、牧业,大力推进稻

渔综合种养,加强牧区草原节水,推广应用海淡

水工厂化循环水和池塘工程化循环水等养殖技

术.到２０２２年,建设一批畜牧节水示范工程.

７．加快推进农村生活节水.在实施农村集

中供水、污水处理工程和保障饮用水安全基础

上,加强农村生活用水设施改造,在有条件的地

区推动计量收费.加快村镇生活供水设施及配套

管网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推广

使用节水器具,创造良好节水条件.

(三)工业节水减排

８．大力推进工业节水改造.完善供用水计

量体系和在线监测系统,强化生产用水管理.大

力推广高效冷却、洗涤、循环用水、废污水再生

利用、高耗水生产工艺替代等节水工艺和技术.

支持企业开展节水技术改造及再生水回用改造,

重点企业要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用水审计及水

效对标.对超过取水定额标准的企业分类分步限

期实施节水改造.到２０２０年,水资源超载地区

年用水量１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工业企业用水计划

管理实现全覆盖.

９．推动高耗水行业节水增效.实施节水管

理和改造升级,采用差别水价以及树立节水标杆

等措施,促进高耗水企业加强废水深度处理和达

标再利用.严格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在生态脆

弱、严重缺水和地下水超采地区,严格控制高耗

水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推进高耗水企业向水

资源条件允许的工业园区集中.对采用列入淘汰

目录工艺、技术和装备的项目,不予批准取水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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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未按期淘汰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依法

严格查处.到２０２２年,在火力发电、钢铁、纺

织、造纸、石化和化工、食品和发酵等高耗水行

业建成一批节水型企业.

１０．积极推行水循环梯级利用.推进现有企

业和园区开展以节水为重点内容的绿色高质量转

型升级和循环化改造,加快节水及水循环利用设

施建设,促进企业间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

多用和循环利用.新建企业和园区要在规划布局

时,统筹供排水、水处理及循环利用设施建设,

推动企业间的用水系统集成优化.到２０２２年,

创建１００家节水标杆企业、５０家节水标杆园区.

(四)城镇节水降损

１１．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提高城市节

水工作系统性,将节水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各环节,实现优水优用、循环循序利用.落

实城市节水各项基础管理制度,推进城镇节水改

造;结合海绵城市建设,提高雨水资源利用水

平;重点抓好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与改造,城

市生态景观、工业生产、城市绿化、道路清扫、

车辆冲洗和建筑施工等,应当优先使用再生水,

提升再生水利用水平,鼓励构建城镇良性水循环

系统.到２０２０年,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全部达

到国家节水型城市标准.

１２．大幅降低供水管网漏损.加快制定和实

施供水管网改造建设实施方案,完善供水管网检

漏制度.加强公共供水系统运行监督管理,推进

城镇供水管网分区计量管理,建立精细化管理平

台和漏损管控体系,协同推进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和专业化管理.重点推动东北等管网高漏损地区

的节水改造.到２０２０年,在１００个城市开展城

市供水管网分区计量管理.

１３．深入开展公共领域节水.缺水城市园林

绿化宜选用适合本地区的节水耐旱型植被,采用

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公共机构要开展供

水管网、绿化浇灌系统等节水诊断,推广应用节

水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提高节水器具使用

率.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新建公共建筑必须安装

节水器具.推动城镇居民家庭节水,普及推广节

水型用水器具.到２０２２年,中央国家机关及其

所属在京公共机构、省直机关及５０％以上的省

属事业单位建成节水型单位,建成一批具有典型

示范意义的节水型高校.

１４．严控高耗水服务业用水.从严控制洗

浴、洗车、高尔夫球场、人工滑雪场、洗涤、宾

馆等行业用水定额.洗车、高尔夫球场、人工滑

雪场等特种行业积极推广循环用水技术、设备与

工艺,优先利用再生水、雨水等非常规水源.

(五)重点地区节水开源

１５．在超采地区削减地下水开采量.以华北

地区为重点,加快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

加快实施新型窖池高效集雨.严格机电井管理,

限期关闭未经批准和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

自备水井.完善地下水监测网络,超采区内禁止

工农业及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采取强化节

水、置换水源、禁采限采、关井压田等措施,压

减地下水开采量.到２０２２年,京津冀地区城镇

力争全面实现采补平衡.

１６．在缺水地区加强非常规水利用.加强再

生水、海水、雨水、矿井水和苦咸水等非常规水

多元、梯级和安全利用.强制推动非常规水纳入

水资源统一配置,逐年提高非常规水利用比例,

并严格考核.统筹利用好再生水、雨水、微咸水

等用于农业灌溉和生态景观.新建小区、城市道

路、公共绿地等因地制宜配套建设雨水集蓄利用

设施.严禁盲目扩大景观、娱乐水域面积,生态

用水优先使用非常规水,具备使用非常规水条件

但未充分利用的建设项目不得批准其新增取水许

可.到２０２０ 年,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２０％以上.到２０２２年,缺水城市非常规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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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平均提高２个百分点.

１７．在沿海地区充分利用海水.高耗水行业

和工业园区用水要优先利用海水,在离岸有居民

海岛实施海水淡化工程.加大海水淡化工程自主

技术和装备的推广应用,逐步提高装备国产化

率.沿海严重缺水城市可将海水淡化水作为市政

新增供水及应急备用的重要水源.

(六)科技创新引领

１８．加快关键技术装备研发.推动节水技术

与工艺创新,瞄准世界先进技术,加大节水产品

和技术研发,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节水技术、管理及产品的深度

融合.重点支持用水精准计量、水资源高效循环

利用、精准节水灌溉控制、管网漏损监测智能

化、非常规水利用等先进技术及适用设备研发.

１９．促进节水技术转化推广.建立 “政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的节水技术创新体系,加快节水

科技成果转化,推进节水技术、产品、设备使用

示范基地、国家海水利用创新示范基地和节水型

社会创新试点建设.鼓励通过信息化手段推广节

水产品和技术,拓展节水科技成果及先进节水技

术工艺推广渠道,逐步推动节水技术成果市场化.

２０．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鼓励企业加大节

水装备及产品研发、设计和生产投入,降低节水

技术工艺与装备产品成本,提高节水装备与产品

质量,提升中高端品牌的差异化竞争力,构建节

水装备及产品的多元化供给体系.发展具有竞争

力的第三方节水服务企业,提供社会化、专业

化、规范化节水服务,培育节水产业.到２０２２

年,培育一批技术水平高、带动能力强的节水服

务企业.

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一)政策制度推动

１．全面深化水价改革.深入推进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同步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建立健

全充分反映供水成本、激励提升供水质量、促进

节约用水的城镇供水价格形成机制和动态调整机

制,适时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全面推行城镇

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进一步拉大特

种用水与非居民用水的价差.

２．推动水资源税改革.与水价改革协同推

进,探索建立合理的水资源税制度体系,及时总

结评估水资源税扩大试点改革经验,科学设置差

别化税率体系,加大水资源税改革力度,发挥促

进水资源节约的调节作用.

３．加强用水计量统计.推进取用水计量统

计,提高农业灌溉、工业和市政用水计量率.完

善农业用水计量设施,配备工业及服务业取用水

计量器具,全面实施城镇居民 “一户一表”改

造.建立节水统计调查和基层用水统计管理制

度,加强对农业、工业、生活、生态环境补水四

类用水户涉水信息管理.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用水情况进行统计监测.到２０２２年,大中型

灌区渠首和干支渠口门实现取水计量.

４．强化节水监督管理.严格实行计划用水

监督管理.对重点地区、领域、行业、产品进行

专项监督检查.实行用水报告制度,鼓励年用水

总量超过１０万立方米的企业或园区设立水务经

理.建立倒逼机制,将用水户违规记录纳入全国

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到２０２０年,建立国

家、省、市 三 级 重 点 监 控 用 水 单 位 名 录.到

２０２２年,将年用水量５０万立方米以上的工业和

服务业用水单位全部纳入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

５．健全节水标准体系.加快农业、工业、

城镇以及非常规水利用等各方面节水标准制修订

工作.建立健全国家和省级用水定额标准体系.

逐步建立节水标准实时跟踪、评估和监督机制.

到２０２２年,节水标准达到２００项以上,基本覆

盖取水定额、节水型公共机构、节水型企业、产

品水效、水利用与处理设备、非常规水利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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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用等方面.

(二)市场机制创新

６．推进水权水市场改革.推进水资源使用

权确权,明确行政区域取用水权益,科学核定取

用水户许可水量.探索流域内、地区间、行业

间、用水户间等多种形式的水权交易.在满足自

身用水情况下,对节约出的水量进行有偿转让.

建立农业水权制度.对用水总量达到或超过区域

总量控制指标或江河水量分配指标的地区,可通

过水权交易解决新增用水需求.加强水权交易监

管,规范交易平台建设和运营.

７．推行水效标识建设.对节水潜力大、适

用面广的用水产品施行水效标识管理.开展产品

水效检测,确定水效等级,分批发布产品水效标

识实施规则,强化市场监督管理,加大专项检查

抽查力 度,逐 步 淘 汰 水 效 等 级 较 低 产 品.到

２０２２年,基本建立坐便器、水嘴、淋浴器等生

活用水产品水效标识制度,并扩展到农业、工业

和商用设备等领域.

８．推动合同节水管理.创新节水服务模式,

建立节水装备及产品的质量评级和市场准入制

度,完善工业水循环利用设施、集中建筑中水设

施委托运营服务机制,在公共机构、公共建筑、

高耗水工业、高耗水服务业、农业灌溉、供水管

网漏损控制等领域,引导和推动合同节水管理.

开展节水设计、改造、计量和咨询等服务,提供

整体解决方案.拓展投融资渠道,整合市场资源

要素,为节水改造和管理提供服务.

９．实施水效领跑和节水认证.在用水产品、

用水企业、灌区、公共机构和节水型城市开展水

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制定水效领跑者指标,发布

水效领跑者名单,树立节水先进标杆,鼓励开展

水效对标达标活动.持续推动节水认证工作,促

进节水产品认证逐步向绿色产品认证过渡,完善

相关认证结果采信机制.到２０２２年,遴选出５０

家水效领跑者工业企业、５０个水效领跑者用水

产品型号、２０个水效领跑者灌区以及一批水效

领跑者公共机构和水效领跑者城市.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党对节水工作的

领导,统筹推动节水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做好相关节水工作.水利部牵头,会同

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等部

门建立节约用水工作部际协调机制,协调解决节

水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

辖区节水工作负总责,制定节水行动实施方案,

确保节水行动各项任务完成.

(二)推动法治建设.完善节水法律法规,

规范全社会用水行为.开展节约用水立法前期研

究.加快制订和出台节约用水条例,到２０２０年

力争颁布施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要加快

制定地方性法规,完善节水管理.

(三)完善财税政策.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重点支持农业节水灌溉、地下水超采区综合

治理、水资源节约保护、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

制、节水标准制修定、节水宣传教育等.完善助

力节水产业发展的价格、投资等政策,落实节水

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对节

水技术研发、企业节水、水资源保护和再利用等

方面的支持作用.

(四)拓展融资模式.完善金融和社会资本

进入节水领域的相关政策,积极发挥银行等金融

机构作用,依法合规支持节水工程建设、节水技

术改造、非常规水源利用等项目.采用直接投

资、投资补助、运营补贴等方式,规范支持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有一定收益的节水项目建设和运营.鼓励金融机

构对符合贷款条件的节水项目优先给予支持.

(五)提升节水意识.加强国情水情教育,

逐步将节水纳入国家宣传、国民素质教育和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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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活动,向全民普及节水知识.加强高校节

水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

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等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

活动,倡导简约适度的消费模式,提高全民节水

意识.鼓励各相关领域开展节水型社会、节水型

单位等创建活动.

(六)开展国际合作.建立交流合作机制,

推进国家间、城市间、企业和社团间节水合作与

交流.对标国际节水先进水平,加强节水政策、

管理、装备和产品制造、技术研发应用、水效标

准标识及节水认证结果互认等方面的合作,开展

节水项目国际合作示范.

发展改革委关于修订«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专项

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改基础规 〔２０１９〕７３８号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发

展改革委: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

江流域系统性着眼,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领带动作用,实施好

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工程,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取得实效,根据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

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２０１６年第４５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规范打捆

切块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管理的通知»(发改投资 〔２０１７〕１８９７号)等有关规定,现修订 «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并印发你们,请按照执行.

特此通知.

发展改革委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１日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专项

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

步规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有关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引导带动地

方和社会资金,根据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

息项目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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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第４５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预算内

投资管理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工作重

点,遵循科学、民主、公开、公正、高效的原

则,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

第三条　本专项支持范围覆盖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等１１省市,原则上仅支持中西部８

省市.

第四条　投资补助资金应用于计划新开工或

续建项目,不得用于已完工项目.

第五条　项目的投资补助金额原则上应一次

性核定,对于已经足额安排的项目,不得重复申

请.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请不同专项资金.

第二章　支持范围和补助标准

　　第六条　本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用于支

持有利于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对保

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改善交通条件具有重要

意义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项目,主要包括:

(一)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项目.对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明确的生态环境

突出问题清单中整改成效明显的地方,予以奖励

支持,用于问题整改直接相关的投资项目.

(二)长江生态环境污染治理 “４＋１”工程

项目.具体包括:船舶污水垃圾港口接收设施建

设、化学品洗舱站及配套设施建设、岸电系统船

载装置改造等船舶污染治理项目,尾矿库污染治

理项目,合规化工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和

应急管理设施建设项目等.

(三)绿色发展示范工程.支持地方绿色发

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示范项目,实施

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系统工程.

(四)长江干支流水生态环境监测项目.具

体包括:列入生态环境部长江经济带水质自动监

测能力建设方案中的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相关项

目,以及入河排污口监测项目.

(五)沿江黑臭水体整治项目.具体包括:

控污截污、溢流污染控制、雨水面源污染处理、

内源治理等建设项目和再生水、雨水利用设施建

设项目.

(六)绿色交通项目.具体包括:有效解决

枢纽港口和重点港口 “最后一公里”的集疏运铁

路、道路连接线建设,且所在港区规划年通过能

力不小于５００万吨、铁路连接线长度不超过５０

公里、道路连接线长度不超过３０公里的港口集

疏运通道项目,以及必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

项目.

第七条　本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采取直接下

达投资、打捆下达、切块下达投资三种方式.

(一)直接下达投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

改、化学品洗舱站及配套设施建设、尾矿库污染

治理、合规化工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和应

急管理设施建设、绿色交通等项目;

(二)打捆下达投资:绿色发展示范工程;

(三)切块下达投资:船舶污水垃圾港口接

收设施建设、岸电系统船载装置改造、长江干支

流水生态环境监测、沿江黑臭水体整治等项目.

第八条　本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标准如

下:

(一)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项目、长江生

态环境污染治理 “４＋１”工程项目、绿色发展示

范工程、长江干支流水生态环境监测项目,对

中、西部地区分 别 按 照 不 超 过 项 目 总 投 资 的

４５％、６０％予以补助;

(二)沿江黑臭水体整治项目对中、西部地

区分别按照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４５％、６０％予

以补助,单个项目不超过１亿元;

(三)绿色交通项目对中、西部地区分别按

照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２０％、２５％予以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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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承诺安排投资的东部地区续建项目按照项目

总投资的１５％予以补助,原则上单个项目投资

补助不超过２亿元;

(四)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政策的贫困

地区、革命老区等特殊地区的建设项目,补助标

准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五)以上所指项目总投资,均不包括征地

拆迁费用.

第三章　资金申请

　　第九条　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应根据本专项中

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范围,依托国家重大建设项目

库,做好项目日常储备工作,编制三年滚动投资

计划.

第十条　申请本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应符合

以下基本条件:

(一)符合本专项规定的资金支持方向和申

请程序的项目;

(二)未获得我委其他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

以及其他中央资金支持的项目;

(三)纳入重大建设项目库和三年滚动投资

计划,并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完成审

批、核准、备案的项目;

(四)已落实建设资金和项目用地、具备开

工建设条件、能够形成当年投资的项目;

(五)具备有效监管措施保障.

第十一条　对于直接下达投资的项目,由项

目单位提出资金申请报告,按程序报省级发展改

革部门.项目单位对资金申请报告的真实性、合

规性负责.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对申请本专项中央

预算内投资项目提出审核意见,报送国家发展改

革委,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对审核结果负责.

第十二条　对于打捆下达投资的项目,省级

发展改革部门明确到具体项目后打捆上报.绿色

发展示范工程,应在摸清本底、查清问题的基础

上,按照综合施策、集约高效、补齐短板的思

路,编制实施方案,明确建设思路、建设目标、

建设任务、具体建设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效益分析等.项目单位对实施方案的真实性、合

规性负责.

第十三条　对于切块下达投资的项目,由省

级发展改革部门审核汇总后确定年度投资规模,

上报年度投资需求.

第十四条　按照中央有关要求,严格落实国

家在贫困地区安排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级和

西部连片特困地区地市级建设资金的政策,除中

央预算内补助投资外,切实落实省市级建设资

金,确保项目地方投资及时到位.

第十五条　报送的投资计划符合地方财政承

受能力和政府投资能力,不会造成地方政府隐性

债务,沿江省市应合理确定地方政府建设投资任

务和项目,严控债务高风险地区政府建设投资规

模.

第四章　资金下达及调整

　　第十六条　对于直接下达投资的项目,国家

发展改革委对资金申请报告进行审查,一次或分

次下达投资计划;对于打捆、切块下达投资的项

目,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专

项规模、年度建设任务等,根据省级发展改革部

门上报的投资计划,一次或分次下达年度投资计

划.

第十七条　对直接下达投资的项目,省级发

展改革部门应在收文后１０个工作日内转发下达;

对于打捆、切块下达投资的项目,省级发展改革

部门应在收文后２０个工作日内分解落实到具体

项目,在规定时限内将分解计划报国家发展改革

委备案,并对计划分解和下达资金的合规性负

责.

第十八条　在执行过程中,确需进行投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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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调整的,直接下达投资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调整,打捆、切块下达投资的项目,如调整后

项目仍在原专项内,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调整,

调整结果及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如调整到

其他专项,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报国家发展改革

委进行调整.

第五章　监管措施

　　第十九条　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向国家发展改

革委报送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时,应明确每个项

目的项目 (法人)单位及项目责任人、日常监管

直接责任单位及监管责任人.项目责任人、监管

责任人应分别为项目单位、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

位的有关负责人.明确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及

监管责任人,应经有关单位和责任人认可.

第二十条　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严格执行制

定的监管措施,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的跟踪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和作出处理,按月于每月１０

日前将项目的开工情况、投资完成情况、工程形

象进度等数据通过重大建设项目库报送国家发展

改革委 (涉密项目按有关要求报送).

第二十一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投资计划执

行情况开展定期调度、不定期检查,督促省级发

展改革部门有序推进年度投资计划实施和项目建

设.对发现的问题负责督促整改,按照有关规定

及时作出通报、批评或收回、扣减、暂停安排中

央预算内投资等处理措施.

第二十二条　对上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执行不力、投资完成率不足５０％的地方或单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下达本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

划时适当予以核减.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在分解下

达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时可参照执行.

第二十三条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可根据情节,在一定时

期和范围内不再受理其报送的项目,或者调减其

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规模:

(一)指令或授意项目单位提供虚假情况、

骗取投资补助资金的;

(二)审核项目不严、造成投资补助资金损

失的;

(三)对于打捆和切块下达投资的年度投资

计划分解和安排出现严重失误的;

(四)所在地区或所属企业的项目存在较多

问题且督促整改不到位的;

(五)未按要求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报告相关项目信息的;

(六)其他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项目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责令其限期整改;拒不整改或整

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核减、收回或者停止拨付

投资补助资金,暂停其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将

相关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在 “信用

中国”网站公开,根据情节轻重提请或移交有关

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或者法律责任:

(一)提供虚假情况,骗取投资补助资金的;

(二)转移、侵占或者挪用投资补助资金的;

(三)擅自改变主要建设内容和建设标准的;

(四)项目建设规模、标准和内容发生较大

变化而不及时报告的;

(五)无正当理由未及时建设实施的;

(六)拒不接受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的;

(七)未按要求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报告相关项目信息的;

(八)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

的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

解释.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

情况,适时对本办法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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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

效期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原 «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发

改基础规 〔２０１８〕３６０号)同时废止.

工业和信息化部 广电总局 中央广电总台关于

印发«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的通知

工信部联电子 〔２０１９〕５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有关单

位:

　　现将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广 电 总 局

中 央 广 电 总 台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８日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

　　超高清视频是继视频数字化、高清化之后的

新一轮重大技术革新,将带动视频采集、制作、

传输、呈现、应用等产业链各环节发生深刻变

革.加快发展超高清视频产业,对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驱动以视频为核心的行业

智能化转型、促进我国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整体

实力提升具有重大意义.为推动产业链核心环节

向中高端迈进,加快建设超高清视频产业集群,

建立完善产业生态体系,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

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拉动中高端

消费、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基础作用,夯实超高

清视频产业核心基础,丰富超高清视频内容供

给,提升网络传输能力,加强行业推广应用,完

善公共支撑体系,全面促进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

快速发展.

(二)基本原则

—９４—

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２２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坚持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坚持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强

化企业主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引

导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坚持系统布局、统筹推进.加强顶层设计,

基于产业链各环节发展基础和不同地区发展条

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

金链,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坚持整机带动、重点突破.聚焦产业发展关

键薄弱环节,通过整机产品产业化,集中资源实

现重点突破,带动超高清视频产业链各环节整体

提升.

坚持应用牵引、融合创新.加快超高清视频

与重点行业领域融合创新发展,创新业务模式,

培育新市场、新业态、新服务,助力以视频为核

心的行业创新升级.

坚持开放发展、合作共赢.促进国内外优势

资源的整合利用,加强与海外优势地区、优势企

业的业务合作,融入全球产业生态,推动超高清

视频产业国际化发展.

二、发展目标

按照 “４K 先行、兼顾８K”的总体技术路

线,大力推进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和相关领域的

应用.２０２２年,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总体规模

超过４万亿元,４K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８K

关键技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取得突破,形成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超高清视频内容资源极

大丰富,网络承载能力显著提高,制播、传输和

监管系统建设协同推进,产业发展支撑体系基本

健全,形成技术、产品、服务和应用协调发展的

良好格局.

———到２０２０年,４K摄像机、监视器、切换

台等采编播专用设备形成产业化能力;符合高动

态范围 (HDR)、宽色域、三维声、高帧率、高

色深要求的４K电视终端销量占电视总销量的比

例超过４０％;建立较为完善的超高清视频产业

标准体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有条件的地方电

视台开办４K频道,不少于５个省市的有线电视

网络和IPTV平台开展４K 直播频道传输业务和

点播业务,实现超高清节目制作能力超过１万小

时/年;４K超高清视频用户数达１亿;在文教娱

乐、安防监控、医疗健康、智能交通、工业制造

等领域开展基于超高清视频的应用示范.

———到２０２２年,CMOS图像传感器、光学

镜头、专业视频处理芯片、编解码芯片等核心元

器件取得突破,８K 前端核心设备形成产业化能

力;符合 HDR、宽色域、三维声、高帧率、高

色深要求的４K 电视终端全面普及,８K 电视终

端销量占电视总销量的比例超过５％;４K 频道

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和监

测监管系统建设不断完善,实现超高清节目制作

能力超过３万小时/年,开展北京冬奥会赛事节

目８K制播试验;超高清视频用户数达到２亿;

在文教娱乐、安防监控、医疗健康、智能交通、

工业制造等领域实现超高清视频的规模化应用.

三、重点任务

(一)突破核心关键器件

坚持整机带动,突破超高清成像、高带宽实

时传输、超高速存储、HDR显示兼容与动态适

配、三维声编解码与渲染、三维声采集、视频人

脸识别、行为动态分析、医学影像诊断等关键技

术,支持面向超高清视频的 SoC核心芯片、音

视频处理芯片、编解码芯片、存储芯片、图像传

感器、新型显示器件等的开发和量产.加强４K/

８K显示面板创新,发展高精密光学镜头等关键

配套器件.

(二)推动重点产品产业化

强化应用牵引,加大超高清电视关键制播设

备的研发力度,支持超高清影视摄像机、极低照

度摄像机等视频采集设备研发.推进超高清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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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台及其系统、总控和播出系统、视音频矩

阵、专业调音台、专业监视器等重点制播设备产

业化.支持适配超高清视频的高容量、高速率存

储系统等研发应用.推动超高清电视、机顶盒、

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设备等产品普及,发展大

屏拼接显示、电影投影机等商用显示终端,加快

超高清视频监控、工业相机、医疗影像设备等行

业专用系统设备的产业化.

(三)提升网络传输能力

发展高速光纤传输与接入、大容量路由交

换、５G通信、SDN/NFV (软件定义网络/网络

功能虚拟化)等网络设备与软件系统,推进有线

网络IP化、光纤化进程.提升通信网络的接入

速率及服务质量,推进网络云化和智能化,优化

网络结构,增强IPTV 网络的承载能力,满足

４K和８K视频传输的低时延、高宽带、高可靠、

高安全应用需求,推动普及超高清机顶盒.加快

全国有线电视网络互联互通平台建设,同步建设

４K超高清电视监测监管系统.探索５G 应用于

超高清视频传输,实现超高清视频业务与５G的

协同发展.

(四)丰富超高清电视节目供给

持续推进４K超高清电视内容建设,创新内

容生产,丰富超高清电视节目有效供给.加强

４K超高清电视节目制作能力建设,支持体育赛

事、纪录片、影视剧、文化科技等超高清电视节

目制作.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打造超高清电视内容

制作生产基地,建设超高清电视内容集成平台.

(五)加快行业创新应用

１．广播电视领域

加大超高清电视采集制作、总控播出、互动

分发、数据中心、管理平台等系统建设投入,推

动超高清电视直播频道建设.加强超高清视频点

播平台建设,构建支撑超高清视频生产、聚合、

分发、应用的融合业务平台.推动超高清电视在

有线电视、卫星电视、IPTV 和互联网电视的应

用.

２．文教娱乐领域

推动超高清视频在游戏、动漫、电影等领域

的应用,支持超高清游戏制作工具、电影拍摄和

放映设备、超高清画屏等产品的研发量产.探索

和推广面向家庭用户的院线准同步、个性化点播

院线等创新业务模式,支持建设４K 影院.加快

超高清教育平板、投影仪、会议平板、交互智能

终端等教学产品的研发及应用,推动超高清视频

技术在数字博物馆、鉴真防伪、艺术鉴赏等领域

的应用.

３．安防监控领域

加快推进超高清监控摄像机等的研发量产.

推进安防监控系统的升级改造,支持发展基于超

高清视频的人脸识别、行为识别、目标分类等人

工智能算法,提升监控范围、识别效率及准确

率,打造一批智能超高清安防监控应用试点.

４．医疗健康领域

加快推进超高清术野摄像机、内窥镜手术设

备、术野显示器、医学影像与设备中央控制器、

医学影像诊断显示器、会诊显示器等超高清产品

研发及应用,推动超高清视频技术在远程医疗、

手术培训、内窥镜手术、医疗影像检测等方面的

广泛应用.加强超高清医疗影像与人工智能有效

结合,支持医疗影像识别分析、智能会诊等智能

算法研发.

５．智能交通领域

推动超高清视频技术在智能网联汽车中的应

用,加强超高清车载图像传感器及车载屏幕产品

研发量产,提升车辆感知能力与人机交互体验.

推动超高清技术在交通管控中的应用,提升复杂

环境下对车牌、车型识别的正确率.开展超高清

硬件、智能算法等一体化的交通智能化试点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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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工业制造领域

加快超高清工业内窥镜、工业相机、生产线

自动检测设备等的产业化,推动超高清视频技术

在工业可视化、缺陷检测、产品组装定位引导、

机器人巡检、人机协作交互等场景下的应用,围

绕电子、汽车、航空航天等规模大、精度高的工

业生产场景打造一批可推广的典型应用.

(六)加强支撑服务保障

坚持标准先行,建立覆盖采集、制作、传

输、呈现、应用等全产业链的超高清视频产业综

合标准化体系,鼓励国家/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

协同发展.建设超高清视频制造业创新中心,汇

聚创新资源,开展产业前沿及关键共性技术研

发,突破产业短板环节.建设超高清视频产业协

同中心,开展超高清视频摄录编播系统集成与验

证,解决超高清视频内容采集、制作、传输、呈

现等产业链协同不足的痛点,强化产业生态体系

构建服务能力.建立超高清视频产业支撑服务平

台,提供标准制定、评测认证、视频制作、版权

交易、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培训、国际交流合作

等支撑服务.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协同工作机制

建立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部门协调机制,加

强协调配合和统筹规划,合力解决产业发展中重

大事项和重要问题.强化从中央到地方的上下联

动,建立协同工作机制,推动重大项目实施和产

业链构建完善.加强跟踪研究和督促指导,做好

重点领域统计监测.

(二)加大创新力度,完善资金投入机制

聚焦超高清视频产业链中内容制作与播出、

网络传输及监管、终端普及和关键设备制造等重

点薄弱环节,通过设立超高清视频产业投资基金

等方式,支持超高清视频产业创新发展.支持超

高清视频企业与金融机构加强对接合作,通过市

场机制引导多方资本参与,加快超高清视频产业

化进程.支持行业协会联合彩电企业开展彩电

“汰旧换优”,加大超高清电视推广力度.

(三)建立反哺机制,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

充分发挥超高清电视内容产业的上游拉动作

用与相关设备制造业的下游促进作用,创新支持

方式和渠道,缓解超高清电视内容生产高投入、

低产出的资金压力,促进上游内容产业发展.研

究建立下游设备制造及销售对上游节目制作的反

哺机制,推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共进,保障高质量

节目内容供给,促进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

(四)加快人才培养,构筑智力资源高地

采取培养和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加强超高清

视频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高端、复合型

领军人才.鼓励产学研合作,支持高等学校加强

超高清视频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引导职业学校培

养产业发展急需的技能型人才.鼓励领军企业、

行业服务机构等培养、培训高水平超高清视频产

业人才队伍.

(五)推动部省合作,加强行业应用推广

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调动地方资源,推进

部省合作,形成发展合力.指导有条件的地区结

合实际制定差异化行动方案,明确落实措施,加

强组织实施.支持地方建设超高清视频产业协同

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打造产业创新集群,

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按照企业主体、

市场化运作模式,在广播电视、文教娱乐、安防

监控、医疗健康、智能交通、工业制造等重点领

域开展试点应用,总结先进经验并向全行业推

广.

(六)发挥社团作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发挥产业联盟、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组织在

生态体系构建、商业模式创新、团体标准制定、

行业规范自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整合优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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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支持产业联盟等单

位发布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需求指南»,引导

社会资金资源投向,支持国内外相关企业共同推

动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积极跟踪超高清视频领

域国际标准化组织、行业协会以及先行国家的技

术发展趋势,拓展超高清视频产业国际交流合作

渠道.坚持 “引进来”和 “走出去”相结合,推

进国内外技术、人才、资金、市场等资源互动,

实现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中央宣传部关于继续实施

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

转制为企业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９〕１６号

各省、自 治 区、直 辖 市、计 划 单 列 市 财 政 厅

(局)、党委宣传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税务局: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

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一

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８〕１２４号)有关规定,进一步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

改制,现就继续实施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

企业的税收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可以

享受以下税收优惠政策:

(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自

转制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２０１８

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已完成转制的企业,自２０１９

年１月１日起可继续免征五年企业所得税.

(二)由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文化单位

转制为企业,自转制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对其自用

房产免征房产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已完

成转制的企业,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对其自用

房产可继续免征五年房产税.

(三)党报、党刊将其发行、印刷业务及相

应的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的文化企业,自注册之

日起所取得的党报、党刊发行收入和印刷收入免

征增值税.

(四)对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中资产评

估增值、资产转让或划转涉及的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契税、印花税等,符合

现行规定的享受相应税收优惠政策.

上述所称 “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是指从

事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文化艺术的事业单位.

转制包括整体转制和剥离转制.其中,整体转制

包括:(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社、非时政类

报刊出版单位、新华书店、艺术院团、电影制片

厂、电影 (发行放映)公司、影剧院、重点新闻

网站等整体转制为企业;剥离转制包括:新闻媒

体中的广告、印刷、发行、传输网络等部分,以

及影视剧等节目制作与销售机构,从事业体制中

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

上述所称 “转制注册之日”,是指经营性文

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并进行企业法人登记之

日.对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前已进行企业

法人登记,则按注销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之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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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销事业编制的批复之日 (转制前未进行事业单

位法人登记的)确定转制完成并享受本通知所规

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上述所称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已完成

转制”,是指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在２０１８年１２

月３１日及以前已转制为企业、进行企业法人登

记,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或批复核销事业编

制 (转制前未进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

本通知下发之前已经审核认定享受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宣部关于继续实施文化体制改

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若干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４〕８４号)税收优惠政策

的转制文化企业,可按本通知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政策.

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转制文化企业应同

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根据相关部门的批复进行转制.

(二)转制文化企业已进行企业法人登记.

(三)整体转制前已进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的,转制后已核销事业编制、注销事业单位法

人;整体转制前未进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转

制后已核销事业编制.

(四)已同在职职工全部签订劳动合同,按

企业办法参加社会保险.

(五)转制文化企业引入非公有资本和境外

资本的,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变更

资本结构依法应经批准的,需经行业主管部门和

国有文化资产监管部门批准.

本通知适用于所有转制文化单位.中央所属

转制文化企业的认定,由中央宣传部会同财政

部、税务总局确定并发布名单;地方所属转制文

化企业的认定,按照登记管理权限,由地方各级

宣传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税务部门确定和发布名

单,并按程序抄送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和税务总

局.

已认定发布的转制文化企业名称发生变更

的,如果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可持同级文化体

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同意变

更函,到主管税务机关履行变更手续;如果主营

业务发生变化,依照本条规定的条件重新认定.

三、经认定的转制文化企业,应按有关税收

优惠事项管理规定办理优惠手续,申报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企业应将转制方案批复函,企业营业

执照,同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销事业编制、注

销事业单位法人的证明,与在职职工签订劳动合

同、按企业办法参加社会保险制度的有关材料,

相关部门对引入非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变更资

本结构的批准文件等留存备查,税务部门依法加

强后续管理.

四、未经认定的转制文化企业或转制文化企

业不符合本通知规定的,不得享受相关税收优惠

政策.已享受优惠的,主管税务机关应追缴其已

减免的税款.

五、对已转制企业按照本通知规定应予减免

的税款,在本通知下发以前已经征收入库的,可

抵减以后纳税期应缴税款或办理退库.

六、本 通 知 规 定 的 税 收 政 策 执 行 期 限 为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企业在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享受本通知第一条第 (一)、

(二)项税收政策不满五年的,可继续享受至五

年期满为止.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宣部关于继续实

施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

业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４〕８４号)

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停止执行.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中央宣传部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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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支持和

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９〕２２号

各省、自 治 区、直 辖 市、计 划 单 列 市 财 政 厅

(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扶贫办,国

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扶贫办:

　　为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现

将有关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持 «就业创业证»

(注明 “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 “毕业年度内自

主创业税收政策”)或 «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

明 “自主创业税收政策”)的人员,从事个体经

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３年

(３６个月,下同)内按每户每年１２０００元为限额

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

税.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２０％,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

内确定具体限额标准.

纳税人年度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

的,减免税额以其实际缴纳的税款为限;大于上

述扣减限额的,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

上述人员具体包括:１．纳入全国扶贫开发

信息系统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２．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

上的人员;３．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４．

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高

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应届

毕业的学生;毕业年度是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

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二、企业招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以及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

半年以上且持 «就业创业证»或 «就业失业登记

证»(注明 “企业吸纳税收政策”)的人员,与

其签订１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

起,在３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

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６０００元,最高可上浮３０％,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

确定具体定额标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据是享受本项税收优

惠政策前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按上述标准计算的税收扣减额应在企业当年

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税额中扣减,

当年扣减不完的,不得结转下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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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所称企业是指属于增值税纳税人或企

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企业等单位.

三、国务院扶贫办在每年１月１５日前将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名单及相关信息提供给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税务总局,税务总局将相关信息转

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部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依托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核实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身份信息.

四、企业招用就业人员既可以适用本通知规

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又可以适用其他扶持就业专

项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可以选择适用最优惠的

政策,但不得重复享受.

五、本 通 知 规 定 的 税 收 政 策 执 行 期 限 为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纳税人

在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享受本通知规定税收优惠

政策未满３年的,可继续享受至３年期满为止.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继

续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７〕４９号)自２０１９年１

月１日起停止执行.

本通知所述人员,以前年度已享受重点群体

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满３年的,不得再享受本

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前年度享受重点群

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未满３年且符合本通知

规定条件的,可按本通知规定享受优惠至３年期

满.

各地财政、税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扶贫办要加强领导、周密部署,把大力支持和促

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主

动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加强部门间的协调

配合,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同时,要密切关注税

收政策的执行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逐级向财

政部、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

扶贫办反映.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 务 院 扶 贫 办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日

财政部关于印发«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农 〔２０１９〕１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为加强和规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作

出的有关农村综合改革发展决策部署,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有关规定,财政部对 «中央

财政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管理

办法»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财 政 部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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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有关农村综合改革发展重大决策部署,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是指中央财政安排用于支持农村综合改革发展工

作的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开展相关工作给予适

当补助.用于支持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建

设、美丽乡村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国有农

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发展相关示范

试点等工作.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实施期限至

２０２３年,届时根据农村综合改革情况评估确定

是否继续实施和延续期限.

第三条　财政部负责编制农村综合改革转移

支付预算,分配下达预算和工作任务,组织开展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指导地方加强资金管理等相

关工作.省级财政部门负责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

付预算的分解下达、审核拨付、使用监督、预算

绩效管理以及项目组织实施等工作,并对资金使

用的合规性和有效性负责.

第四条　各地应创新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投入和使用方式,积极采用以奖代补、民办公

助、先建后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引

导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综合改革发展有关事项,放

大财政资金使用效能.

第五条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的分配遵循

规范、公正、公开的原则,采用因素法分配.采

用的因素及权重为:乡村人口 (４０％)、村个数

(１０％)、 绩 效 评 价 结 果 (２０％)、 其 他 因 素

(３０％).

第六条　财政部于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

准预算后９０日内,将当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

付预算下达省级财政部门;于每年１０月３１日前

将下一年度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计数提前下

达省级财政部门,提前下达比例不低于７０％.

相关转移支付预算下达文件抄送各地财政部派出

机构.

财政部在下达转移支付预算时一并下达各省

农村综合改革年度重点任务和绩效目标.

第七条　省级财政部门接到农村综合改革转

移支付预算后,应当在３０日内将预算分解下达

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将转移

支付分配结果抄送属地财政部派出机构.农村综

合改革转移支付的支付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

度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省级财政部门应结合农村综合改革

年度重点任务、本地农村综合改革实际情况等,

安排本级相关资金,与中央下达的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统筹使用,确保开展农村综合改革工作

的资金需要.

安排用于８３２个贫困县脱贫攻坚期内开展整

合试点的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按照贫困县涉

农资金统筹整合相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省级及省以下财政部门应当按照相

关财政规划要求,做好转移支付资金使用规划,

加强与中央补助资金和有关工作任务的衔接.

第十条　财政部派出机构应当按照工作职责

和财政部有关要求,对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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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管.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管理,自觉依法接受审计监督和财政监

督.

第十一条　省级财政部门督促资金使用单位

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并于次年３月底

前,根据财政部下达的区域绩效目标,对本省上

一年度资金使用、项目建设、农村综合改革进展

等情况开展绩效自评,并将绩效自评结果上报财

政部.财政部根据需要组织开展专项绩效评价,

并对绩效评价结果采取适当方式进行通报.

第十二条　省级财政部门应在资金分配、竞

争立项等工作中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督促省

以下各级财政部门切实加强资金项目管理.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快预算执行

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结转结余资金按照财

政部关于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各级财政部门、有关管理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在资金分配、项目安排工作中,存在

违反规定分配资金、向不符合条件的单位 (或项

目)分配资金或擅自超出规定的范围或标准分配

资金,弄虚作假或挤占、挪用、滞留资金,以及

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

行为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

第十五条　省级财政部门依据本办法,结合

各地工作实际,可制定有关具体管理办法,并抄

送属地财政部派出机构.

第十六条　上划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直

属垦区的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使用管理适用本

办法.

第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省级、各省是指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属地财政部派出机构是指财政部驻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部派出机构.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财

政部关于印发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 〔２０１６〕１７７号)

同时废止.

水利部关于修订印发水利标准化

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水国科 〔２０１９〕１１２号

部机关各司局,部直属各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 (水务)厅 (局),各计划单列市水利

(水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水利标准化工作,结合实

际,我部对 «水利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 (水国科 〔２００３〕５４６号)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 «水

利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水 利 部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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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 “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治水方针和 “水

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水利改革发展

总基调,有效破解水旱灾害、水资源短缺、水生

态损害和水环境污染等水问题,规范水利标准化

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结合

水利行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标准是指水利行业需要

统一的技术要求,主要包括水资源管理、节约用

水、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河湖管理、水旱灾害防

御、农村水利水电、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与运行

管理、水文、信息化、技术应用等领域.

水利技术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国家标准分为强

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

定规定的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等领域,可以制定

强制性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水利行业标准分为

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的编制、实施及监督管理.水利部对团体标准的

制定进行规范、指导和监督.地方标准和企业标

准的管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水利标准化工作主要任务包括贯彻

国家有关标准化法律法规,开展水利标准化研

究,组织制定行业标准化有关政策制度、发展规

划、标准体系和计划,组织编制、实施水利技术

标准并进行监督.

第五条　编制水利技术标准应遵循 “确有必

要、管用实用”的原则,在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和

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调查论证,广泛征

求意见,保证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时效性,

提高标准质量.

第六条　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社会团

体和企业等参与水利标准化工作.

第七条　鼓励有关单位积极参加国际标准化

组织及其活动,开展水利标准化对外合作与交

流,推动水利技术标准在国际上的应用.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八条　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是水利标

准化工作的主管机构 (以下简称 “主管机构”).

水利部有关业务司局是有关水利技术标准的主持

机构 (以下简称 “主持机构”).水利技术标准编

制的第一起草单位是主编单位.水利部标准化工

作专家委员会是水利标准化工作的技术咨询组织.

第九条　主管机构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制定水利标准化工作的政策制度

和发展规划;

(二)组织制定水利技术标准体系;

(三)组织制定水利技术标准项目的年度计

划;

(四)指导水利技术标准编制工作;

(五)对行业标准的出版发行活动进行监督

管理;

(六)组织开展水利技术标准实施与监督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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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组织开展水利技术标准国际化活动.

第十条　主持机构主要职责是:

(一)向主管机构提出本专业领域标准项目

年度计划建议;

(二)负责推荐主编单位;

(三)指导本专业领域标准编制工作,负责

所主持标准的编制质量、进度和经费使用的监督

管理;

(四)主持标准工作大纲和送审稿的审查;

(五)负责本专业领域标准的解释;

(六)负责本专业领域标准实施监督与成效;

(七)负责组建本专业领域专家组.

第十一条　主编单位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组建编制组,把关参编单位和主

要起草人技术水平,落实保障措施;

(二)组织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三)全面负责标准编制的质量、进度和经

费使用,确保标准的准确性和适用性;

(四)承办标准解释;

(五)跟踪标准实施情况.

第十二条　水利标准化工作专家委员会主要负

责标准体系、标准项目的技术审查与论证等工作.

第三章　标准类别

　　第十三条　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水利技

术要求,应当制定国家标准.对保障人身健康和

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工程

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

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对满足基础通

用、与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对各有关行业起引

领作用等需要的水利技术要求,可以制定推荐性

国家标准.

第十四条　对没有国家标准,需要在水利行

业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行业标准.

第十五条　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适应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需要在特定行政区域内统一

的水利技术要求,可以制定地方标准.

第十六条　鼓励学会、协会、商会、联合

会、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

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求的团体标准,由本

团体成员约定采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

自愿采用.

对实施效果良好,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制定要求的团体标准,可申请转化为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

第十七条　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制定企业

标准,或者与其他企业联合制定企业标准.

第十八条　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低

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

鼓励社会团体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相关技术

要求的团体标准.

第四章　标准立项

　　第十九条　主管机构依据现行标准体系和标

准复审结论,提出年度立项要求.主持机构结合

业务工作需要,组织提出水利技术标准编制项目

建议书 (见附件１),报主管机构审核.主管机

构组织标准化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对项目建议书

进行评审,提出年度立项计划建议,报部批准后

方可立项.

第二十条　对未纳入现行标准体系但属当前

工作急需的标准,由主持机构在广泛调研的基础

上,提出书面建议,经主管机构组织专家委员会

论证和审核,报部批准后履行立项程序.

第二十一条　主编单位应是本专业领域内具

有领先技术水平的法人单位,并具备标准编制所

需的人员、设备及相关条件.参编单位应是本专

业领域内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法人单位.

修订类标准应优先选择原主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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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标准第一起草人,应具有高级

技术职称,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丰富的实

践经验,熟练掌握标准编写的有关规定,有较强

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解决标准编制工作中的重

大技术问题.其他主要起草人应具有一定的专业

技术水平和实践经验.

第五章　标准编制

　　第二十三条　水利技术标准编制可分为起

草、征求意见、审查和报批四个阶段.等同采用

或修改采用国际标准时,可采用征求意见、审查

和报批三个阶段.标准的局部修订可采用审查和

报批两个阶段.

制定类标准编制周期原则上不超过２年;修

订类标准编制周期原则上不超过１年.

第二十四条　标准起草阶段主要工作包括:

(一)主编单位编写标准编制工作大纲 (见

附件２);

(二)主编单位组织召开大纲审查会,会议

由主持机构主持;

(三)主编单位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

制说明 (见附件３).

第二十五条　标准征求意见阶段主要工作包

括:

(一)主持机构办理征求意见文件,并通过

纸质、网络等多种方式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时间不少于１个月.

(二)主编单位对反馈意见进行汇总处理,

形成送审稿及其编制说明、意见汇总处理表 (见

附件４)等送审材料,必要时应附专题报告.修

订类标准应提供新旧条款对比说明.

第二十六条　标准审查阶段主要工作包括:

(一)主编单位组织召开送审稿审查会,会

议由主持机构主持.

(二)审查内容主要包括:与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方针政策以及相关技术标准的协调一致

性;标准技术内容的必要性、成熟性、经济性和

可操作性;关键技术指标的来源和依据的准确性

和合理性等.

(三)主编单位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完善送审

材料,形成报批材料.

第二十七条　标准报批阶段主要工作包括:

(一)主管机构组织体例格式复读、英文翻

译审查;

(二)主管机构组织召开报批稿审定会;

(三)主编单位根据审定会意见修改完善报

批材料;

(四)主管机构履行报批发布程序.

第二十八条　各阶段审查 (定)会应成立专

家组,实行专家负责制.相关要求如下:

(一)专家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及相应的业

务能力,且有从事相关技术标准的编制或审查经

验;

(二)专家选取应遵循回避原则;

(三)专家组人数７~９人,成员从专家库中

遴选,专家组组长应由行业内技术带头人或知名

专家担任;

(四)国家标准审查 (定)会应邀请水利行

业外相关专业 领 域 专 家 参 加,行 业 标 准 审 查

(定)会鼓励水利系统外专家参加.

审查 (定)会应遵照协商一致、共同确定的

原则,客观、公正、恰当地给予评价.对有争议

的问题,应充分讨论和协商,并提出结论性意

见.如需表决时,须有不少于３/４的专家同意方

可视为通过.审查 (定)会应设专人记录,并形

成有明确结论的审查意见.

第二十九条　主管机构办理行业标准发布公

告或将国家标准报批材料行文报送国家标准主管

部门.

第三十条　国家标准的立项、审批、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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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行业标准由水利部审

批、编号、发布,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

第三十一条　行业标准的发布时间为水利部

批准时间,开始实施时间不应超过其后的３个

月.

第三十二条　强制性行业标准编号为SLAAA

－BBBB,推荐性行业标准编号为 SL/T AAA－

BBBB,其中SL为水利行业标准代号,AAA 为

标准顺序号,BBBB为标准发布年号.

第三十三条　行业标准的出版发行,由主管

机构根据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确定的出版单位负责.

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未经主管机构的授权

许可,不得从事行业标准的出版发行活动.

第三十四条　标准编制过程实行重大变更报

告制度.标准名称、主要内容、编制单位、主要

起草人、编制进度等发生变更时,主编单位应提

交水利技术标准编制项目重大变更申请表 (见附

件５),经主持机构审查同意后,报送主管机构

审批.

涉及经费执行变更的事项应按照财务有关规

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主编单位、主持机构和主管机

构应妥善保存标准编制过程中的有关文件和资

料,并建立相应档案.各阶段电子材料应通过标

准管理信息系统上传.

第六章　标准实施

　　第三十六条　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相关业

务主管部门须履行强制性标准实施与监督管理职

责.

第三十七条　强制性标准文本应当免费向社

会公开.推动推荐性标准文本免费向社会公开.

鼓励社会团体通过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

公开团体标准.

第三十八条　鼓励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水

利技术标准的宣传培训、贯彻实施和业务交流等

活动.

第三十九条　建立标准实施信息反馈和跟踪

评估机制,根据反馈和跟踪评估情况对标准进行

复审.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５年,复审结论应作

为修订、废止相关标准的依据.

第四十条　跟踪国际标准,加强我国水利技

术标准外文版翻译出版工作,推动我国水利技术

标准在国际上应用.

第四十一条　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社

会团体和企业等加入国际标准化组织,承担更多

国际标准组织技术机构工作和领导职务.

第四十二条　鼓励参与制定和科学借鉴国际

标准,将我国具有技术优势的标准转化为国际标

准,将适用于我国国情的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

准或行业标准,推进我国标准与国外标准间的转

化运用.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　主管机构负责组织对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编制及实施进行监督检查,开展

绩效评价.

第四十四条　主管机构应加强计量、检验检

测、认证认可的标准化建设,负责组织建设标准

化信息平台,增强标准化工作监督检查及服务能

力.

第四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水利

部反映水利技术标准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可

以举报、投诉违反强制性标准的行为.对实名举

报人或者投诉人,水利部应当告知处理结果,为

举报人保密.

第四十六条　违反强制性标准有关规定,造

成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的,应根据有关规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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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追责.

第八章　保障机制

　　第四十七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重视

标准化工作,履行标准化工作职责,将标准化工

作纳入本部门工作计划.

第四十八条　鼓励并积极引导多渠道、多方

式筹措水利标准化工作经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将水利标准化工作经费纳入预算,统一管

理,专款专用.

第四十九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水利标准化人才培养.

第五十条　鼓励重大水利科研项目与标准制

定相结合,对水利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

产品及时制定标准,推进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和应

用.

第五十一条　对技术水平高、取得显著效益

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以及在标准

化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推荐参加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等评选活动.

第五十二条　对标准编制质量存在严重问题

和进度严重滞后,且整改不力的主编单位,主管

机构可采取取消编制资格、暂停标准申报等措

施.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水利部发布的 «水利标准化工作管

理办法» (水国科 〔２００３〕５４６号)和２０１０年９

月水利部发布的 «水利技术标准制修订项目管理

细则»(水国科 〔２０１０〕３５１号)同时废止.

附件:１．水利技术标准编制项目建议书

(格式)

２．水利技术标准编制工作大纲 (格式)

３．«标准名称»编制说明

４．«标准名称»意见汇总处理表

５．水利技术标准编制项目重大变更

申请表

(以上附件略,详情请登录水利部网站)

应急部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

应急﹝２０１９﹞５２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

理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局,各省

级煤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各省级煤矿安监局: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 (应急

管理部令第１号,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已于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０日公布,将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起

施行.出台 «管理办法»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精神、改革安全评审制度的任务要求,

是落实国务院 “放管服”改革精神、优化便民服

务的重要举措,对重塑专业机构监管体系,引领

行业规范发展等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为切实做

好 «管理办法»的宣传、贯彻和落实,加强安全

评价机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 (以下统称评

价检测机构)管理,规范评价检测机构监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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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准确把握核心要义.要把贯彻落实 «管

理办法»与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结合起来.

一是严格设定审批环节.不得变相增设、拆分评

价检测机构资质认可事项,不得依据管理环节将

其设定为多个许可事项.二是严禁变相设定许

可.不得以备案、登记、年检、监制、认定、认

证、审定、要求设立分支机构等形式变相设定许

可.旧版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关于 “颁发资质

证书后的第二年起,每年须进行年度考核,无考

核记录则资质证书失效”的要求予以取消.三是

严禁设置准入障碍.不得设定区域性、部门间或

法定许可范围外的评价检测机构执业限制;严禁

限额管理评价检测机构数量,努力营造服务高

效、公平竞争、监督有力的服务市场.四是严控

中介服务事项.除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外,不得

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作

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的有偿服务,也不得要求申

请人提供相关中介服务材料.省级应急管理部

门、省级煤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 (以下统称资质

认可机关)在审批过程中委托开展的技术性服务

活动,必须通过竞争方式选择服务机构,服务费

用一律由资质认可机关支付并纳入财政预算.五

是严控审批证明材料.对评价检测机构资质认可

过程需由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实行清单管理 (附件

１、附件２),属于兜底性质的 “其他材料”、“有

关材料”应逐一明确,切实做到没有法律法规规

定的证明事项一律取消.六是切断中介服务关

联.项目审批部门、资质认可机关所属事业单

位、主管的社会组织及其举办的企业,不得开展

与本部门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需要开展的

应与主管部门脱钩.

二、严格履行审批职责.坚持 “法定职责必

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履行审批职责,落

实监管责任.一是依法对矿山、金属冶炼和用于

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等相关行业领域实施

安全评价资质认可.二是依法对涉及人身安全、

危险性较大的矿山井下特种设备实施安全生产检

测检验资质认可 (海洋石油开采特种设备许可由

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领域管理办法另行规定).

在国家出台矿山井下特种设备目录之前,许可范

围暂以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公布执行安全

标志管理的煤矿矿用产品目录 (第一批)的通

知»(煤安监技装字 〔２００１〕１０９号)、 «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实施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的通知» (安监总规划字

〔２００５〕８３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国家煤矿

安监局关于印发煤矿在用安全设备检测检验目录

(第一批)的通知»(安监总规划 〔２０１２〕９９号)

公布的目录为依据.三是主动对标 «行政许可标

准化指引 (２０１６版)»要求,科学细化量化审

批服务标准,压缩自由裁量权,完善审批服务考

核评价机制,积极推进评价检测机构审批标准化

建设.四是要按照 “谁审批,谁负责”原则,建

立健全行政审批责任制,及时发现并纠正违规审

批行为,严格履行审批后的监管职责.

三、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要逐步健全以 “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

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努力

实现 “事前管标准、事中管检查、事后管处罚、

信用管终身”.一是把握要点.要把告知承诺、

自我声明、容缺受理 (审批)、补充要件等事项

作为审批后监管检查的重点,防止评价检测机构

“先天不足”.二是突出重点.把曾受过行政处

罚、有不良信用记录、曾纳入有关部门 “黑名

单”管理、与生产安全事故有关联的机构作为监

管重点,防止评价检测机构 “带病作业”.三是

区分方式.要把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年度

执法检查、资质保持抽查、信访举报核查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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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开来,防止针对性不强的全面巡查和随意检

查.要逐步扩大抽查比例和范围,原则上所有行

政检查都要通过双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资质认

可机关要确保每三年对注册地内评价检测机构覆

盖一次.四是避免重复.资质认可机关重点对机

构资质保持、安全评价过程控制执行、检测检验

管理体系运行等情况实施检查;矿山、金属冶

炼、危险化学品等行业监管部门重点对机构执行

业内法规标准、评价检测报告完整性和真实性等

情况实施检查.五是信息共享.要以安全评价检

测检验机构信息查询系统、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安全评价师信

息查询平台、注册安全工程师查询系统等为依

托,及时公布和共享执法检查、行政处罚、失信

惩戒等信息.六是综合约束.要畅通申诉、投

诉、举报、通报、约谈等管理机制,对评价检测

机构违规失信行为,要视情节采取警告、约谈、

通报批评、行政处罚等措施,对出具虚假报告或

证明、违规转让或出借资质的机构,要依规纳入

安全生产不良记录 “黑名单”管理,依法实施失

信联合惩戒.七是引导自律.发挥行业协会自律

管理作用,积极推进信用评估、综合能力和专业

能力评定等相关标准和体系建设,引导机构提升

服务能力、质量和水平;协助开展技术仲裁,促

进公平竞争,维护从业秩序.

四、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一是除涉及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资质认可机关要及

时、准确公开资质认可的受理、进展和结果,实

行 “阳光审批”.二是要通过设立咨询台、热线

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及时提供咨询服务,确

保申请人知情权.未予批准的,要在决定书中告

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的权利.三是要建立申请人评议制度,向社会公

布本部门举报投诉电话、电子邮箱等,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四是积极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

逐步完善网上资质申请、受理、核准、审批、公

示、公告等流程,推动 “一网通办”工作,努力

实现申请人 “最多跑一次”.五是要将资质审批

情况、行政处罚信息等及时纳入安全评价检测检

验机构信息查询系统,便于机构跨区域从业接受

属地监管和抽查,便于上级管理部门查阅、抽查

和统计审批与处罚事项,便于社会公众进行一揽

子综合查询 (信息查询系统使用办法另行制定).

五、营造公平从业环境.一是破除各种形式

行政干预,企业自主选择评价检测机构开展技术

服务,审批或监管部门不得强制指定或变相指定

服务及收费、不得违规干预影响报告结论.二是

生产经营单位委托评价检测机构为其提供技术服

务的,保障安全生产的责任仍由本单位负责.三

是评价检测机构对其出具的评价检测报告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相关方对评价检测报告组织评审或

审查的,评审或审查意见要形成书面材料并作为

评价检测报告的组成部分.专家对评价检测报告

提出修改意见的,修改部分须由本人签字确认.

四是有关部门委托评价检测机构出具报告,采信

其报告结论并作出许可或处罚决定的,应对其决

定事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五是要合理界定评价

检测机构出具虚假失实报告、报告存有缺陷或瑕

疵等行为的主观故意,鼓励机构采用新技术、新

方法开展技术服务活动,把其敢于出具结论为

“不合格”或安全条件定性为 “不满足”的报告

作为考核其公正性的重要参考.六是加大政府购

买力度,有关部门用于行政许可、执法检查等所

需的评价检测服务及报告,宜采用政府采购方式

或设置专项资金予以保障.

六、抓好政策过渡衔接.一是引导换发新版

资质证书.由于现有评价检测机构资质认可主体

多元、发证单位不一、执业地域不同,为防止许

可和监管脱节,切实维护从业秩序及监督检查的

严肃性和一致性,请资质认可机关督促、指导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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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价检测机构尽快换发新版资质证书,实现许

可主体统一、审批标准统一、准入条件统一、资

质证书统一.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提出换证申请

并经资质认可机关审查合格的,准予核发有效期

为五年的新版资质证书;２０２０年１月起,提出

换证申请并经资质认可机关审查合格的,新版资

质证书有效期应与原资质证书有效期保持一致.

二是严格审核资质准入条件.自 «管理办法»实

施之日起,现有评价检测机构申请换发新版资质

证书或申请变更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相关内容

的,须满足 «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

资质条件,经注册地资质认可机关核准后予以换

发或变更.三是确保政策衔接的连续性.现有乙

级资质评价检测机构在未按照 «管理办法»换发

新版资质证书前,不得在原资质认可机关批准的

行政区域外从事法定的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活

动.现有甲级资质评价检测机构跨省 (自治区、

直辖市)执业、开展现场评价检测等要严格按照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并接受资质认可机

关及其下级部门的监督检查.四是妥善做好煤矿

领域评价检测机构许可和监管衔接工作.请各省

级煤矿安监局将辖区内煤矿领域评价检测机构的

基本情况 (含机构名称、资质有效期、注册及办

公地址、接受行政处罚情况)报应急管理部规划

财务司、国家煤矿安监局安全监察司,并抄报所

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煤矿安全生产监管部

门,同时要继续做好资质有效期内煤矿领域评价

检测机构的监管工作.此类评价检测机构换发新

版资质证书后,证后监管职责相应由注册地资质

认可机关承接.五是严格属地监管.资质认可机

关、各省级煤矿安监局要将现有评价检测机构纳

入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范围,防止过渡期间

出现监管盲点.请资质认可机关尽快将承担评价

检测机构资质认可和监管职责的处室及负责同志

报应急管理部规划财务司.

七、多种形式推动宣贯.一是应急管理部将

分区域、分行业做好 «管理办法»的宣贯工作,

选择安全监管重点区域、评价检测机构集中地区

开展专题培训、座谈研讨,推动 «管理办法»的

深入落实.二是各地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宣贯活动,要将 «管理办法»的宣贯与统

筹做好换发新版资质证书、政策解释、标准推行

和证后监管等工作结合起来,做到普法、宣贯、

许可、监管、执法同步进行.三是要借助门户网

站、 “两微一端”等加大宣贯力度,及时收集、

整理宣贯过程中发现的共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做

好政策解释和答疑释义工作.

附件:１．安全评价机构资质申请书及材料

清单

２．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资质申请

书及材料清单

３．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式样及编

号规则

４．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资质证书

式样及编号规则

５．安全评价师专业能力与学科基础

专业对照表

６．安全评价机构业务范围与设备参

照表

７．部分术语解释说明

(以上附件略,详情请登录应急部网站)

应 急 部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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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部 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印发«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工作办法»的通知

应急 〔２０１９〕５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理厅 (局)、公安厅 (局)、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

民检察院,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

　　为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依法惩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行为,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应急管理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研

究制定了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应 急 部

公 安 部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６日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依法惩治安全生产违法

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

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 «行政执法机

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

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应急管理部门、公安

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涉嫌安全生

产犯罪案件.

应急管理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时发现的涉嫌其

他犯罪案件,参照本办法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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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所称应急管理部门,包括煤矿安全监

察机构、消防机构.

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规定的公职

人员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发生的依法由监察机关

负责调查的涉嫌安全生产犯罪案件,不适用本办

法,应当依法及时移送监察机关处理.

第三条　涉嫌安全生产犯罪案件主要包括下

列案件:

(一)重大责任事故案件;

(二)强令违章冒险作业案件;

(三)重大劳动安全事故案件;

(四)危险物品肇事案件;

(五)消防责任事故、失火案件;

(六)不报、谎报安全事故案件;

(七)非法采矿,非法制造、买卖、储存爆

炸物,非法经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

文、证件、印章等涉嫌安全生产的其他犯罪案件.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应急管理部门移送涉

嫌安全生产犯罪案件和公安机关有关立案活动,

依法实施法律监督.

第五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人

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协作,统一法律适

用,不断完善案件移送、案情通报、信息共享等

工作机制.

第六条　应急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

现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涉嫌安全生产犯罪的问

题线索,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

察院在查处有关违法犯罪行为过程中发现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

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应当依法及时移

送监察机关处理.

第二章　日常执法中的案件

移送与法律监督

　　第七条　应急管理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

中发现涉嫌安全生产犯罪案件的,应当立即指定

２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核

实情况后提出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书面报告.应

急管理部门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应

当自接到报告之日起３日内作出批准移送或者不

批准移送的决定.批准移送的,应当在２４小时

内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不批准移送的,应当将

不予批准的理由记录在案.

第八条　应急管理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

安全生产犯罪案件,应当附下列材料,并将案件

移送书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一)案件移送书,载明移送案件的应急管

理部门名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罪名、案件主办

人及联系电话等.案件移送书应当附移送材料清

单,并加盖应急管理部门公章.

(二)案件调查报告,载明案件来源、查获

情况、嫌疑人基本情况、涉嫌犯罪的事实、证据

和法律依据、处理建议等.

(三)涉案物品清单,载明涉案物品的名称、

数量、特征、存放地等事项,并附采取行政强制

措施、现场笔录等表明涉案物品来源的相关材料.

(四)附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资质证明或者

其他证明文件的检验报告或者鉴定意见.

(五)现场照片、询问笔录、电子数据、视

听资料、认定意见、责令整改通知书等其他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材料.

对有关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

还应当附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九条　公安机关对应急管理部门移送的涉

嫌安全生产犯罪案件,应当出具接受案件的回执

或者在案件移送书的回执上签字.

第十条　公安机关审查发现移送的涉嫌安全

生产犯罪案件材料不全的,应当在接受案件的

２４小时内书面告知应急管理部门在３日内补正.

公安机关审查发现涉嫌安全生产犯罪案件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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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材料不全、证据不充分的,可以就证明有犯罪

事实的相关证据要求等提出补充调查意见,由移

送案件的应急管理部门补充调查.根据实际情

况,公安机关可以依法自行调查.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对移送的涉嫌安全生产

犯罪案件,应当自接受案件之日起３日内作出立

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涉嫌犯罪线索需要查证

的,应当自接受案件之日起７日内作出决定;重

大疑难复杂案件,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

准,可以自受案之日起３０日内作出决定.依法不

予立案的,应当说明理由,相应退回案件材料.

对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但不属于本公安机关管

辖的案件,应当在接受案件后２４小时内移送有

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并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应急

管理部门,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对不属于公安

机关管辖的案件,应当在２４小时内退回移送案

件的应急管理部门.

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作出立案、不予立案决

定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３日内书面通知应

急管理部门,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对移送的涉嫌安全生产犯罪案件,公安机关

立案后决定撤销案件的,应当将撤销案件决定书

送达移送案件的应急管理部门,并退回案卷材

料.对依法应当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可以同时

提出书面建议.有关撤销案件决定书应当抄送同

级人民检察院.

第十三条　应急管理部门应当自接到公安机

关立案通知书之日起３日内将涉案物品以及与案件

有关的其他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并办理交接手续.

对保管条件、保管场所有特殊要求的涉案物

品,可以在公安机关采取必要措施固定留取证据

后,由应急管理部门代为保管.应急管理部门应

当妥善保管涉案物品,并配合公安机关、人民检

察院、人民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对涉案物品的调

取、使用及鉴定等工作.

第十四条　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公安机关不予

立案的通知书后,认为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决定

立案的,可以自接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３日

内提请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复议,也可

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

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提请复议的文件之日起

３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应急管理部

门.应急管理部门对公安机关的复议决定仍有异

议的,应当自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３日内建议人

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

应急管理部门对公安机关逾期未作出是否立

案决定以及立案后撤销案件决定有异议的,可以

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

第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建议人民检察院进

行立案监督的,应当提供立案监督建议书、相关

案件材料,并附公安机关不予立案通知、复议维

持不予立案通知或者立案后撤销案件决定及有关

说明理由材料.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应急管理部门

立案监督建议进行审查,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

不予立案、立案后撤销案件的理由的,应当要求

公安机关在７日内说明理由.公安机关应当书面

说明理由,回复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

者立案后撤销案件理由充分,符合法律规定情形

的,应当作出支持不予立案、撤销案件的检察意

见.认为有关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

关立案.

公安机关收到立案通知书后,应当在１５日

内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应急管理部门不

移送涉嫌安全生产犯罪案件的,可以派员查询、

调阅有关案件材料,认为应当移送的,应当提出

检察意见.应急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检察意见后

３日内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将案件移送书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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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人民检察院.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符合逮捕、起诉条

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批准逮捕、提起公诉.

人民检察院对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自作

出决定之日起３日内,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

机关和应急管理部门.对依法应当追究行政法律

责任的,可以同时提出检察意见,并要求应急管

理部门及时通报处理情况.

第三章　事故调查中的案件

移送与法律监督

　　第十九条　事故发生地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

根据事故的情况,对涉嫌安全生产犯罪的,应当

依法立案侦查.

第二十条　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安全生产犯

罪的,事故调查组或者负责火灾调查的消防机构

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或者其复印件移交有管辖权

的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事故调查过程中,事故调查组或者负责火灾

调查的消防机构可以召开专题会议,向有管辖权

的公安机关通报事故调查进展情况.

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对涉嫌安全生产犯罪案

件立案侦查的,应当在３日内将立案决定书抄送

同级应急管理部门、人民检察院和组织事故调查

的应急管理部门.

第二十一条　对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嫌安全

生产犯罪案件,上级公安机关采取挂牌督办、派

员参与等方法加强指导和督促,必要时,可以按

照有关规定直接组织办理.

第二十二条　组织事故调查的应急管理部门

及同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涉嫌安全生产犯

罪案件的事实、性质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

以及责任追究有意见分歧的,应当加强协调沟

通.必要时,可以就法律适用等方面问题听取人

民法院意见.

第二十三条　对发生一人以上死亡的情形,

经依法组织调查,作出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或者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书面调查结论的,应急管理

部门应当将该调查结论及时抄送同级监察机关、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证据的收集与使用

　　第二十四条　在查处违法行为的过程中,有

关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全面收集、妥善保存证据材

料.对容易灭失的痕迹、物证,应当采取措施提

取、固定;对查获的涉案物品,如实填写涉案物

品清单,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对需要

进行检验、鉴定的涉案物品,由法定检验、鉴定

机构进行检验、鉴定,并出具检验报告或者鉴定

意见.

在事故调查的过程中,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或者事故调查组的安排,按照前款

规定收集、保存相关的证据材料.

第二十五条　在查处违法行为或者事故调查

的过程中依法收集制作的物证、书证、视听资

料、电子数据、检验报告、鉴定意见、勘验笔

录、检查笔录等证据材料以及经依法批复的事故

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事故调查组依照有关规定提交的事故调查报

告应当由其成员签名.没有签名的,应当予以补

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

人对检验报告、鉴定意见、勘验笔录、检查笔录

等提出异议,申请重新检验、鉴定、勘验或者检

查的,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有必

要的,应当同意.人民法院同意重新鉴定申请

的,应当及时委托鉴定,并将鉴定意见告知人民

检察院、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也可

以由公安机关自行或者委托相关机构重新进行检

验、鉴定、勘验、检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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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协作机制

　　第二十七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长效工作机制.明确本单

位的牵头机构和联系人,加强日常工作沟通与协

作.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调解决重要问题,并

以会议纪要等方式明确议定事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理部门、公安

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每年定期联合

通报辖区内有关涉嫌安全生产犯罪案件移送、立

案、批捕、起诉、裁判结果等方面信息.

第二十八条　应急管理部门对重大疑难复杂

案件,可以就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证据的固

定和保全等问题咨询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公

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可以就案件办理中的专业性

问题咨询应急管理部门.受咨询的机关应当及时

答复;书面咨询的,应当在７日内书面答复.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有关案件的判

决、裁定生效后,按照规定及时将判决书、裁定

书在互联网公布.适用职业禁止措施的,应当在

判决、裁定生效后１０日内将判决书、裁定书送

达罪犯居住地的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

同时抄送罪犯居住地的县级人民检察院.具有国

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应当将判决书、裁定书送达

罪犯原所在单位.

第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发现有关

生产经营单位在安全生产保障方面存在问题或者

有关部门在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方面存在

违法、不当情形的,可以发出检察建议、司法建

议.有关生产经营单位或者有关部门应当按规定

及时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反馈提出建议的人

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第三十一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应当运用信息化手段,逐步实现

涉嫌安全生产犯罪案件的网上移送、网上受理和

网上监督.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应急

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市场监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税务总局关于持续

深化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见

国市监注 〔２０１９〕７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

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公安部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税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相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２０１９年 «政府工作报告»

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

的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８〕３２号,以下简称 «意

见»)的部署,努力打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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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企业和群众对企业开办便利化的实际体验,

市场监管总局、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税务总局就持续深化压缩企业开办

时间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一)总体要求.力争２０１９年年底前,全国

实现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至５个工作日内,提前完

成本届政府提出的目标.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

在确保工作质量前提下,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至３

个工作日内.

(二)具体目标.各地相关政府部门针对本

系统存在的非法定涉及企业开办事项、程序和提

交材料进行清理,共同将 «意见»规定的企业登

记、印章刻制、申领发票和社保登记４个环节至

少压减为企业登记、印章刻制、申领发票３个环

节,社保登记的申请合并到企业登记环节中.要

采取有效措施,将各环节办理时间分别控制在:

企业登记２个工作日内,印章刻制１个工作日

内,初次申领发票２个工作日内.

二、主要措施

(一)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１．各

地要开通 “一网通办”平台 (或服务专区等),

整合设立登记、印章制作、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等各类企业开办事项和网上服务资源,加强信息

共享,切实具备 “登录一个平台、填报一次信

息、后台实时流转、即时回馈信息”的企业开办

服务能力.有条件的地方,要大力推行办件寄

递、证票自助打印等服务,逐步实现 “不见面”

办理.２．依托各级政务服务大厅等,建立企业

开办专窗 (或专区),应用 “一网通办”平台,

实现申请人可在一个窗口提交和接收所有办件.

３．将电子营业执照作为企业在网上办理企业登

记、印章制作、社保登记等相关业务的合法有效

身份证明和电子签名手段,推动企业领用电子营

业执照.

(二)进一步优化企业登记服务.１．大力推

行标准化、智能化、自动化的全程电子化登记,

建立健全 “零见面”企业登记工作机制.２．取

消名称预先核准,全面推行名称自主申报与设立

登记合并办理,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３．各省

(区、市)要统一规范本辖区内公司章程、股东

会决议等标准格式参考范本,供申请人自主选

择、免费使用.全程通过网上办理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登记、公司主要成员全部通过有效身份验证

并对提交材料进行电子签名的,申请人可选择不

再另行上传身份 (主体资格)证明文件.４．结

合本地实际,大力推行 “同城通办”、“银行网点

代理申请登记注册”等便利化举措.

(三)进一步规范印章刻制服务.１．对于尚

未建成印章业信息系统的地方,要强化责任落

实,尽快完成建设应用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对系统运维、升级改造予以经费保障.要

拓展系 统 服 务 功 能,通 过 微 信 小 程 序、手 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实现网上刻章业务办

理,确保实现用章单位在线选择本地区所有公章

刻制企业、了解刻制价格以及网络支付等功能.

２．严格落实国务院明令取消公章刻制审批的政

策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用章单位自行办理

公章刻制备案.对于落实不到位、变相进行审批

的予以严肃查处.３．各地公安部门科学规划本

地公章刻制企业数量,既要合理布局促进良性竞

争,又要防止盲目发展导致恶性竞争.要积极引

导公章刻制价格趋于合理,严禁指定公章刻制企

业刻制公章,避免形成隐形垄断.４．积极推广

电子印章广泛应用,在北京市、上海市开展先行

先试.

(四)进一步简化涉税事项办理.１．严格落

实 «关于进一步推进 “多证合一”工商共享信息

运用工作的通知»(税总函 〔２０１７〕４０２号),强

化企业登记信息共享应用.２．大力推行电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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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应用.在重点行业和有使用需求的纳税人中加

大电子发票推行力度.３．深入推进 “新办纳税

人套餐服务”,进一步简并流程、提速审批,实

现线上申请、线上核验,现场一次办结.企业只

进行初次申领发票操作的,无需提供银行开户信

息.

(五)进一步完善社保登记服务.１．全面推

行社保登记经办服务网上办理,简化整合办事环

节、办事材料.２．将社保登记经办服务纳入

“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在办理设立登记时,

即可同时填报企业参保信息、职工参保信息等信

息,无须另行登录其他系统或平台.３．健全数

据应用和反馈机制,提升共享信息使用率,在企

业在线填报并确认企业参保信息、职工参保信息

等信息后,通过跨部门信息共享和部门内部数据

流转同步办理企业社保登记,并将办理结果及时

通过 “一网通办”平台反馈企业.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部门间协调配合.各地市场监管

部门要切实履行工作牵头职责,针对上述工作目

标和措施,会同相关部门研究确定本地区具体时

间表和路线图.各地发展改革、公安、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税务等部门,要分工协作,切实抓好

本部门有关工作任务的落实落地.

(二)提升 “互联网＋”服务能力.各地要

不断提升信息共享和应用支撑保障能力,发展改

革部门要在相关信息化项目审批等方面给予大力

支持.要加强现场辅导、帮办,引导申请人更多

通过线上办理业务.要切实做好业务咨询解答和

“一次性告知”,对于提交材料中不符合法律法规

要求的内容要提供电子或书式告知单.

(三)注重改革实际效果.要特别注重了解

企业和群众对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实际感受,持

续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报道,提升企业和群众对

改革的认知度和参与度.要落实 «意见»有关要

求,按照国际可比、对标世行、中国特色原则,

切实做好自查自评工作,相互借鉴、有序竞争,

不断将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工作引向深入.

(四)严肃追究问责机制.要采取有效措施,

追踪和记录企业办事流程信息,并为申请人提供

便捷和动态查询办事信息的有效渠道.要充分利

用 “多证合一”数据信息共享,任何单位和工作

人员不得违法擅自设置企业开办其他条件和要

求.要严格追究不按时限、不按规范办事的单位

和个人责任.对于地方违法擅自设置企业开办其

他条件和要求的,一经发现要逐级上报并坚决予

以清理整顿.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将建立问

责通报机制,对于工作落实不力的发现一起、通

报一起;对于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将严肃

追究问责.

市场监管总局　　发 展 改 革 委

公 安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税 务 总 局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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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局关于印发«铁路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机构和人员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铁工程监 〔２０１９〕１３号

局属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现将 «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和人员考核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铁 路 局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日

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和

人 员 考 核 管 理 办 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机构和人员的考核管理,提高依法行政及铁路建

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水平,依据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铁路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监督机构是指接受地区

铁路监督管理局 (含北京铁路督察室,下同)委

托,依法开展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的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或法人授权的机构.

本办法所称监督人员是指监督机构内按规定

取得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证的人员.

第三条　国家铁路局工程监督管理司负责对

考核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和业务指导.地区铁路监

督管理局依据本办法对所委托监督机构及其监督

人员实施考核.

第二章　监督机构及监督

人员基本条件

　　第四条　监督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专业结构合理、数量满足监督工

作需要的工程技术人员;

(二)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满足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检查工作需要的仪器、设备和工具;

(三)具有健全的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

第五条　监督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铁路工程监督基本知识,熟悉掌

握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

准;

(二)具有与铁路建设相关或土木工程类中

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且从事

铁路建设工程相关工作２年以上;

(三)品行良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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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机构在职人员;

(四)经过国家铁路局或地区铁路监督管理

局组织的上岗培训并考核合格;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章　监督机构考核

　　第六条　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负责对监督机

构实施年度考核.考核前,监督机构应按本办法

规定的考核内容提交年度工作报告.开展监督工

作不足六个月的监督机构,当年不作考核,有关

工作纳入下一年度考核.

第七条　监督机构考核的主要内容:

(一)监督机构设置情况;

(二)监督人员配备情况;

(三)监督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

(四)监督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五)其他应当纳入考核的内容.

第八条　监督机构年度考核总分为１００分,

考核得分８０ (含)分以上为合格,８０ (不含)

分－６０ (含)分为基本合格,６０分以下为不合

格.考核标准见附件１.

第九条　监督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核

结果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一)无正当理由未完成核准的建设项目监

督计划的;

(二)提供虚假监督资料或监督工作中出现

重大失误,被国家铁路局或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

通报的;

(三)在监督工作中存在严重违反法律、法

规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

(四)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重大质量事故隐患,

不依法及时处理导致重大质量事故,影响恶劣

的.

第四章　监督人员考核

　　第十条　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对监督机构考

核.同时,结合监督机构在提交年度工作报告中

监督人员自评意见和监督机构考核意见,对监督

人员实施年度考核.监督人员考核结果分为合格

和不合格.考核表见附件２.

第十一条　监督人员考核的主要内容:

(一)监督人员基本条件符合情况;

(二)参加业务知识培训情况;

(三)监督职责履行情况;

(四)遵守廉洁纪律情况.

第十二条　监督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考

核结果为不合格:

(一)未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标准和

程序开展监督工作的,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在监督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

(三)在监督工作中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

(四)因监督失职,所监督的工程发生重大

质量事故,影响恶劣的.

第五章　考核结果处理

　　第十三条　年度考核基本合格的监督机构,

实行负责人约谈制度,由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对

监督机构负责人进行约谈,提出改进要求.

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对年度考核不合格的监

督机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合格前,暂停拨付监

督费用或降低次年首次拨付比例,且不得委托其

承担新的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

第十四条　年度考核不合格的监督人员,暂

停从事相关监督工作,责令限期改正,到期仍不

合格的,收回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证,责

成监督机构将其调离监督岗位.

第十五条　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将年度考核

情况于次年１月１５日前以书面形式报送国家铁

路局工程监督管理司,并推荐工作突出的监督机

构和监督人员.国家铁路局根据推荐情况,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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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单位意见,适时组织开展优秀监督机构和先

进监督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铁路局工程监督管

理司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１．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

年度考核内容及标准

２．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人员

年度考核表

(以上附件略,详情请登录铁路局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免人员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５日

任命马朝旭为外交部副部长.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６日

免去张军的外交部部长助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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